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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士族女兒與家族光榮── 
從天寶四年〈陳照墓誌〉談起 

鄭雅如∗ 

刻寫於唐玄宗天寶四年 (745) 的〈陳照墓誌〉，是少數記錄了唐人期待女子光

顯家族的墓誌之一。誌主陳照乃陳朝帝室後裔，陳氏起自寒微、陳朝國祚短暫，入

唐後其家於士族群體中的地位頗為曖昧。撰誌者凸顯誌主陳照特殊的倫理行事，將

嫁妹、救兄等護持本家的行動，詮釋為伯叔預言陳照「必光吾族」的實現。由於過

去學者對陳照二嫁的認識，停留於墓誌表層的文字敘述，故未能辨識出陳照丈夫的

身分與家世，也未能跳脫撰誌者的詮釋視角，究明兩段婚姻對於陳照光顯本家皆有

極大助益。本文爬梳傳統文獻與墓誌資料，重建陳朝宗室後裔入唐後的發展情狀與

社會地位，並利用多項史料考辨陳照二嫁的對象與家世背景，揭示陳照嫁妹、救兄

等護持本家的行事，背後連結的仍是「女兒嫁得貴婿、援引夫家資源援助本家」的

模式；陳照二嫁高門，以及在夫家的德禮表現，在唐代士族社會中足以鞏固本家的

社會地位、為本家增益光彩。陳照「光吾族」的事例，正可觀察唐代士族女兒通過

聯姻與文化教養光顯本家的現象。 

 
關鍵詞：唐代 士族 女兒 家族光榮 陳朝宗室後裔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文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自組研究群計畫「女性在家國之間：中國中古女性史新

研」子計畫：「光吾族者必此女也：試探唐代的女兒與家族光榮」之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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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最近二十多年，唐代墓誌資料持續出土、發表，儼然成為推進唐代史研究的

重要資源之一。然而，墓誌數量雖多，許多墓誌文的內容卻不脫駢儷筆法，格套

化的文詞反覆出現，內容往往大同小異；即使是敘事性比較強的墓誌文，亦難以

完全擺脫美化誌主行跡、記述虛實掩映等問題。如何採取適當的解釋角度與研究

方法，合宜的運用墓誌資料來重建歷史現象，對研究者來說是一大考驗。其實從

文本分析的角度觀之，格式化或溢美的文詞，可能反映了時代趨向的理想人生，

透露時人的心態與價值取向，對於歷史研究並非毫無意義；而擇取內容豐富的墓

誌進行個案研究，廣泛運用各種資料，將誌主人生置於時代脈絡詳細考察，或可

穿透墓誌陳述的表相，深入撰誌者未明言的沈默裏層，並且透過對個案的深度分

析，推進吾人對於時代現象的挖掘與洞察。 

刻寫於唐玄宗天寶四年 (745) 的〈大唐潁川郡夫人三原縣令盧全壽故夫人陳

氏（照）墓誌銘并序〉（後文簡稱〈陳照墓誌〉），是一篇內容十分豐富的女性

墓誌。誌主陳照 (697-744) 乃陳朝帝室後裔，九歲而孤，依養於外家，外祖母安

排她嫁給徐氏，後又為本家伯叔所奪，改嫁盧氏。伯叔對她期望很深，曾預言此

女「必光吾族」；陳照後來主嫁三妹，又詣闕申訴，拯救異母兄的性命，實現了

伯叔的預言。這篇墓誌曾在不同主題研究中被學者屢屢引用。例如陳弱水以陳照

被迫改嫁，作為本家干預出嫁女子婚姻的實例，反思出嫁女與本家的密切聯繫，

對於女性地位的影響不必然皆為正面；1 李潤強則藉伯叔改嫁陳照，凸顯外家對

孤幼雖盡撫養責任，在禮法關係上卻沒有決定性的權責；2 張菁則以陳照上朝堂

拯救異母兄，說明唐代士族女姓影響力擴及家門之外、甚至涉入政治領域。3 岑

靜雯以陳照「必光吾族」的預言與實現，引證重視家族傳承的世家大族，也可能

                                                 
  1 陳弱水，〈隋唐五代的婦女與本家〉，氏著，《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臺北：允

晨文化公司，2007），頁 156。 

  2 李潤強，《中國傳統家庭形態及家庭教育──以隋唐五代家庭為中心》（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8），第一章〈依養外親家庭形態考察〉，頁 62；第三章〈婦女歸宗與家庭結構

的關係〉，頁 109-110。 

  3 張菁，《唐代女性形象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第二章〈賢婦〉，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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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光顯家族的重任託付給女兒。4 萬軍杰則以陳照的葬事安排為例，討論唐代再

嫁女性的喪葬選擇。5  

上述研究中，〈陳照墓誌〉凸顯女兒也可光榮家族，雖已為學者所留意，但

僅只陳列史料，未就陳照的個案進行深入分析，也未能更全面的探究唐代女兒如

何光榮家族，殊為可惜。再者，〈陳照墓誌〉雖然已被學者引用多次，但是墓誌

中的某些關鍵問題，一直處於被誤讀或訊息不明的狀態，未獲澄清，也影響了學

者對相關歷史現象的判斷與解釋。故本文嘗試結合其他墓誌與各種傳世文獻，重

新解讀〈陳照墓誌〉；以陳照作為重要個案，環繞唐代士族女兒如何光榮家族的

問題，展開討論。 

貳‧〈陳照墓誌〉釋文與校勘 

一九二四年，〈陳照墓誌〉誌石出土於洛陽老城北張羊村北嶺。6《洛陽出土

歷代墓誌輯繩》（簡稱《輯繩》），以及《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洛陽卷》第十一

冊（簡稱《匯編》）收有此誌拓片影本；7《唐代墓誌彙編》（簡稱《彙編》）、

《全唐文新編》（簡稱《新編》），以及《全唐文補遺（第六輯）》（簡稱《補

遺》）錄有墓誌釋文。 8《彙編》著錄包含誌蓋，上書：「大唐故陳夫人墓誌

銘」；9 但《輯繩》與《匯編》皆不見誌蓋拓片影本，其他著錄訊息也未提及

誌蓋。 

筆者利用拓片影本對校已出版之釋文，並依文意重新標點，全文迻錄如下：

（阿拉伯數字代表原誌的行數） 

                                                 
  4 岑靜雯，《唐代宦門婦女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5），第二章〈唐代貴族宦門婦

女的家庭角色〉，頁 28。 

  5 萬軍杰，《唐代女性的生前與卒後──圍繞墓誌資料展開的若干探討》（天津：天津古籍

出版社，2010），第五章〈喪葬與唐代女性〉，頁 168-169。 

  6 見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編，《洛陽出土歷代墓誌輯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1），頁 536。 

  7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出土歷代墓誌輯繩》，頁 536；陳長安主編，《隋唐五代墓誌

匯編•洛陽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第 11 冊，頁 66。 

  8 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天寶 074，頁 1582-

1584；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六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頁 72-73；

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卷三六三，頁 4191-

4192。 

  9 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天寶 074，頁 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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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唐潁川郡夫人三原縣令盧全壽故夫人陳氏墓誌銘并序 

2.            滎陽郡滎澤縣主簿博陵崔藏曜撰銘    前鄉貢明經吳興沈脩祐書 

3.  夫人諱照，字惠明，潁川長社人，陳後主叔寶之玄孫也。陳氏之先，出自媯

汭胡公之後，奄有 

4.  潁川，隨運濟江，吳興著姓。曾祖莊，陳會稽王、揚州牧；祖元順，  皇朝

散大夫、考城縣令；父希 

5.  沖，朝議郎、懷州司士參軍，早亡。盤石維城，開物濟世，並已紛綸載籍，

豈一二詳焉。  夫人九 

6.  歲而孤，為外王父房州刺史贈太常卿崔敬嗣、外王母金城郡君李氏所字。性

仁孝恭友，謙 

7.  儉聰哲，不資隱括，率自天挺。特為伯父衢州長史希寂、叔父衡州刺史希固

所愛重，常謂親 

8.  戚曰：「此女小年已有大節，必光吾族。諸其識之。」始，以外王母所歸故

東海徐文公，有子曰崐； 

9.  無幾，為伯父、叔父所奪，改嬪於盧氏。     夫人曰：「吾不得為陶門之

女、蔡人之妻乎？永懷愧 

10. 於〈芣苢〉之詩、壼奧之義乎？然而今望昔，途殊事異，苟從吾父，猶有名

焉。」在娣姒之間，著雍睦 

11. 之稱。無小無大，皆得宜之；知幾知微，不俟終日。中外懿密，向五十家，

莫不宗其德禮，重其儀 

12. 法。蓋嘗封臨潁郡君，加授潁川郡夫人。雖褕翟載來，而荊布不易，服其濯

浣，屏諸綺繡。暨乎 

13. 晚日，沖素益深。  夫人同生四人，三皆女弟，至於婚嫁，無非手出。異母

兄之望，官至鄆州參 

14. 軍。嘗有大戾，塵於  禁闈，  聖上怒甚，將欲親決。    夫人徒跣被髮，

詣  闕號訴。左右寵 

15. 臣，哀茲誠節，連衽營救，竟得減死。貶之望為臨川縣丞。果如伯叔之言

矣。    夫人爰自幼 

16. 年，□於知命，女功餘力，而迺學文，五行俱下，一覽不忘。雅好《史》、

《漢》、《詩》、《禮》，略通大義；尤重釋典 

17. 道經，頗詣宗極。每戚屬參會，提綜今古，皆訝博涉，終不之知。崐之好學

識文，由    夫人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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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誘所立。及崐參滎陽軍事，嘗誡之曰：「吾雖不及孟母，亦望汝為田稷。謙

以應接，慎以處事。不 

19. 為謀始，不為剛直。以此為心，吾無憂矣。」所冀喬松比壽，高堂展養；豈

謂風樹不寧，昊天罔極。 

20. 以天寶三載正月廿日薨於江陽縣之官舍，春秋四十八。初以崐親迎南安龐

氏， 

21. 夫人曰：「吾恐不及此，及此非天乎！睹其從宦，與其成室，吾事畢矣，焉

用生為！」遘疾不醫，奄至 

22. 薨背。    夫人輔人以仁，讓人以德。盧氏之宰江陽也，有德政焉，有仁政

焉，遐邇之 

23. 人稱焉。及    夫人薨背也，知與不知，識與不識，無不隕涕曰：「喪吾母

矣！」崐、恒、愃、悰、懍等，行 

24. 負  明神，殃延    聖善。號天扣地，糜心碎骨。倚門長絕，陟屺奚瞻。苟

未殞亡，恭圖宅兆。即 

25. 以天寶四載歲次乙酉十月乙酉朔廿五日己酉歸厝于河南之邙山盧氏先塋。以

域內更 

26. 無墳地，遂卜兆於平樂原。崐、恒等，仰恧賣身，俯慚負土，無違永闕，欲

報何年？但恐海變陵遷， 

27. 時移世易，彤管湮墜，編簡飄零，柔德靡傳，母儀安則？內事不出，外言未

喻，是用罄竭荒心，銓 

28. 敘平昔。殘生餘息，觸目窮迷，執簡含毫，言多無次。滎澤主簿博陵崔藏

曜，外姻近族，富學精 

29. 才，郡縣官聯，往來情洽，託為銘誌，式播芳猷。其詞曰： 

30. 媯汭潁川兮，洪流肇源。積慶儲祉兮，鍾茲後昆。恭修六義兮，謙以光尊。

內備四德兮，淑慎且 

31. 溫。伯父奪志兮，稟命割恩。克荷中饋兮，表正二門。柔規素範兮，愛惠長

存。處塉翼子兮，如蘭 

32. 如蓀。降年不永兮，有識含冤。崇邱之上兮，開穴歸魂。風颯颯兮曉霜繁，

車逶迤兮旐飛翻。生 

33. 涯兮斯極，天道兮寧論！ 

墓誌全文共三十三行，滿行三十五字，以隸書刻寫。目前所見拓片影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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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尚屬清晰，但其中若干文字筆劃結構罕見，加上誌石泐漫，部分字形殘損，辨

讀上頗不容易。所幸前有周紹良、吳鋼等人所作釋文，可資參考，仔細對校後，

新作釋文與舊釋文有若干歧異之處，對照如表一： 

表一（以出版先後為次） 

位置 《彙編》 《補遺》 《新編》 新釋文 

行 1 盧全「善」 盧全「壽」 盧全「善」 盧全「壽」 

行 10 壼「與」之義 壼「與」之義 壼「與」之義 壼「奧」之義 

行 16 「益」於知命 「益」於知命 「益」於知命 「□」於知命 

行 19 喬松比「喜」 喬松比「壽」 喬松比「喜」 喬松比「壽」 

行 29 往來「情」洽 往來「精」洽 往來「情」洽 往來「情」洽 

先說明改訂後，影響較小的文字。第 10 行，舊有三篇釋文皆作「壼與之

義」。此處字跡磨漶，「壼」字下部的「亞」字形已不見，其後所接字，右上部

已損，左上部與下部殘存字形形似「與」、「興」、「輿」、「奧」等字。以結

字空間分配而論，上部磨漶處僅佔字體空間的二分之一，「與」、「興」、

「輿」等字，皆不符字形比例；從文意來看，在各種可能文字中，此字也惟有釋讀

為「奧」，上下文意才可通解。「壼奧之義」，指婦女應該遵奉的道德義理。 

     

行 1 行 10 行 16 行 19 行 29 

行 16 處，舊有三篇釋文皆作「益於知命」，但不論從拓片字形，或上下文意

觀之，釋作「益」並不允妥。拓片影本中所見，此字下部並非「皿」形，而是與

左邊相連的「辶」。就文意而言，此處「知命」意指「知天命」，借喻為五十

歲；誌主陳照卒年四十八，近五十而未滿，不當以「益」字形容。以文意及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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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為「辶」度之，「迄」字較為順當，但右邊字形與「迄」明顯不同，為謹慎

計，暫以方框標示，不做隸定。行 29 的「往來情洽」，只有《補遺》將「情」釋

作「精」。細檢拓片影本字形、比對隸書「情」、「精」二字寫法，並參酌上下

文意，此字毫無疑問應該釋作「情」。 

全篇比較難解卻極重要的是，行 1 誌主陳照丈夫的名字。過去的出版資料

中，此字已見三種隸定。《彙編》與《新編》的釋文皆作「盧全善」，《匯編》

的拓片影本亦定題為「盧全善夫人陳照墓誌」；《補遺》釋文作「盧全壽」；

《輯繩》則題為「盧全□故夫人陳氏（照）墓誌銘并序」，不認為該字是「善」或

「壽」，也未做隸定。 

對照拓片影本，這個字的字形上下仍清楚可辨，中間有部分筆劃殘痕。字形

上部近於「壽」，下部近於「善」，上、下字形接近「喜」，但中間卻非口形。

舊有釋文雖多將此字釋作「善」，但以結字原則來說，「善」為會意字，於甲骨

文、金文皆為羊首之形，因羊為美物，故善有吉美之義；隸書寫法縱有繁簡變

化，但皆以羊首為基本字形（或有變形如「艹」）。〈陳照墓誌〉此字上部明顯

寫為「士」，釋作「善」似不可信。10  

然而「壽」與「喜」又何者為是？幸運的是，墓誌第 19 行有一字的字形與誌

題此字非常相近，且筆劃清楚完整，可資借鑒。該字上下形似「喜」，中間卻非

口形；《彙編》與《新編》釋作「喜」，《補遺》釋作「壽」。若連接前後文字

綴成詞彙，前者為「喬松比喜」，後者為「喬松比壽」；以文意而言，釋作

「壽」方可通解。按喬松，即王子喬與赤松子，是傳說中的仙人。《史記》載趙高

對李斯曰：「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11 魏文帝曹丕有詩云：「壽命非松

喬，誰能得神仙」；12 劉知幾於武周朝曾作〈思慎賦〉，其〈序〉云：「可與金

石齊堅，松喬比壽」，13 句式更與〈陳照墓誌〉相同。作為典故性的用法，王子

                                                 
 10 參考欒傳益編著，《隸字異形考辨》（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頁 63-64；淸•

邢澍、淸•楊紹廉原著，（日）佐野光一編，（日）北川博邦閱，《金石異體字典》（東

京：雄山閣，1980），頁 62-63。 

 11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八七，〈李斯列傳〉，頁 2550。 

 12 見曹丕，〈芙蓉池作〉，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卷二二，頁 1032。 

 13 見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一○二，〈劉子玄傳〉，頁 3168；

歐陽修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一三二，〈劉子玄傳〉，頁

4520。文章見劉知幾，〈思慎賦并序〉，李昉等，《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

1966），卷九二，頁 4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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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赤松子乃年壽綿長的象徵人物，與其相連的意象皆為長壽，未見與「喜」字

相連。故第 19 行此字應釋作「壽」字。 

〈陳照墓誌〉的「壽」字寫法，最特殊的地方是字形下部獨留口形，省略右下

部的「寸」，與常見「壽」字寫法差異較大。然而這樣的字形變化，於同一時代

並非無跡可循。在天寶三年 (744)，也就是〈陳照墓誌〉刻寫的前一年，宰相李

林甫作〈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慶賀道士孫太沖為玄宗煉丹功成；此文由徐浩

以隸書寫就，刻石立碑於嵩陽觀。此碑中出現三次「壽」字，下部皆獨留「口」

形，寫法與眾不同。14  

   

史語所藏〈唐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石碑拓片「壽」字 

玄宗於嵩陽觀樹立此碑，應是政治宣傳手段之一，藉此凸顯玄宗乃聖君明

主、天下已得治太平，故立碑之事勢必受時人矚目；況且徐浩的書法乃當世知

名，此碑中「壽」字的獨特寫法，可能很快引起注意並流傳。〈陳照墓誌〉同樣

以隸書寫就，書者沈脩祐乃明經及第、未有官職的士人，其餘事跡不詳。〈陳照

墓誌〉中的「壽」字雖然與徐浩寫法不完全相同，但字形下部最顯著的變化特徵

則完全一致，〈陳照墓誌〉又恰好刻寫於感應頌碑樹立後的次年，「壽」字寫法

如此相近，應非偶然。筆者認為，〈陳照墓誌〉中的「壽」字寫法，應是沈脩祐

參酌徐浩新創，復融合己意而成。回頭看首行字形相近的字，上為「士」、下為

「口」，中間筆劃明顯不是口形，殘痕頗為接近徐浩所書「壽」字中間的字形，同

樣釋為「壽」字應屬合理。而尋閱史書，盧全壽確有其人，後文論及陳照的婚姻

將再討論。 

                                                 
 14 見李林甫，〈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

1983），卷三四五，頁 3507a-3508a。此碑「壽」字寫法，參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藏〈唐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拓片，登錄號 00990-2、03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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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陳照墓誌〉的撰作者，也有必要做一些澄清。《匯編》、《補遺》及

《新編》皆標明作者是崔藏曜，當是根據墓誌開頭題署「滎陽郡滎澤縣主簿博陵崔

藏曜撰銘」（行 2）。但細讀墓誌內文，以崔藏曜為作者，並不完全正確。在墓

誌序文的最末幾行，撰序者自述，惟恐陳照的事蹟未能傳佈於世，所以「罄竭荒

心，銓敘平昔」；又說自己「殘生餘息，觸目窮迷」，凸顯因陳照之死而傷痛至

極；最末記錄請託崔藏曜撰寫銘文之由：「滎澤主簿博陵崔藏曜，外姻近族，富

學精才，郡縣官聯，往來情洽，託為銘誌，式播芳猷」（行 27～29）。可見序與

銘並非同一人所寫，撰序者應該是與陳照關係極為親近的人；崔藏曜撰銘乃受撰

序者所託，兩人為姻親，並有「郡縣官聯」的關係。 

那麼，撰序者究竟是誰呢？誌文中「罄竭荒心，銓敘平昔」的主語，可上溯

至行 26 的「崐、恒等」，行 19「所冀喬松比壽，高堂展養；豈謂風樹不寧，昊

天罔極」，也是以人子的語氣書寫；更進一步考察，誌序中記錄多則陳照與徐崐

母子的互動與言談，陳述方式皆以「崐」為第一人稱，娓娓道來（行 17、18、

20）；且徐崐「參滎陽軍事」（行 18），15 與官任滎陽郡滎澤縣主簿的崔藏曜，

正符合「郡縣官聯」的關係。16 故序文所記陳照事蹟，或乃徐、盧二門諸子合作

提供；但主要執筆者，應該是陳照與前夫所生的兒子徐崐。換言之，〈陳照墓

                                                 
 15 只從「參滎陽軍事」的描述，尚難確定徐崐的官職。因為唐代州級官吏中，除了有錄事、

司功、司倉、司兵、司戶、司法、司士等負責各曹業務的參軍事，另外還有四名不冠曹名

的參軍事。以滎陽郡（鄭州）被列為雄州的等級來說，錄事等諸曹參軍事，官品是「從七

品上」至「從七品下」，而不冠曹名的參軍事，官品只有「從九品上」。見李林甫等著，

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三○，「上州官吏」條，頁 745-

746。筆者認為，〈陳照墓誌〉中描述徐崐母子互動，明顯依徐崐成長歷程之受學、入

仕、娶親為序。初入仕途，母親誡之謙慎，徐崐此時應當只是官階「從九品上」之參軍

事。再者，乾元二年 (759) 徐崐為盧仲容撰誌，上距陳照過世已十五年，此時徐崐官職為

「越州倉曹參軍」。並觀二誌，徐崐十五年間從九品參軍事輾轉升至七品司倉參軍事，亦

與唐代一般士人的仕宦發展歷程相合。盧仲容墓誌見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乾元

009〈唐故兖州鄒縣尉盧君墓誌銘并序〉，頁 1740；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一

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頁 194。《全唐文補遺》將盧仲容墓誌的作者名字

釋作徐「琨」，核對墓誌拓片影本，山字偏旁清晰可見，徐「崐」方為正解。拓片影本見

河南省文物硏究所、河南省洛陽地區文管處編，《千唐誌齋藏誌》（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4），頁 909。 

 16 除了「郡縣官聯」，徐崐與崔藏曜也是姻親，但從現存資料無法得知確切關係。不過崔藏

曜出身博陵崔氏，與陳照外家相同；陳照長養於外家，與外家親戚互動密切，崔藏曜或可

能即是陳照的外家親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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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的序與銘是由兩人分別撰作，序文部分，乃前夫子徐崐親自撰寫，只有銘文

部分是由崔藏曜所撰。17  

澄清這篇墓誌的作者是誰，對於我們接下來解讀墓誌內容會有很大的幫助。

畢竟撰作者的敘述視角主宰著墓誌內容的走向，研究者若能掌握作者身分，釐清

撰作者與誌主的人倫關係，對墓誌文本越可能進行批判性的閱讀。 

參‧陳照家世考——兼論陳朝宗室後裔入唐後的發展 

在進入士族女兒如何光顯家族的討論之前，要先考察陳照的家世。陳照的

家世背景頗不尋常，墓誌說她是「陳後主叔寶之玄孫」（行 3）。其家族世系

見下表。 

 

陳朝的開國皇帝乃陳霸先，霸先死後，卻是由姪兒繼位；因為霸先之子陳

昌，於戰爭中被西魏所俘，北周禪代後，仍被執為人質未獲遣歸，故霸先死後由

兄子陳蒨繼位，是為文帝。18 文帝死後，其子伯宗繼位，三年後被廢為臨海王；

文帝之弟陳頊繼位，是為宣帝，後主即陳宣帝的嫡長子。19 陳國亡於隋軍，享國

只有三十二年；又二十九年後，隋朝亦傾滅。 

                                                 
 17 唐代墓誌多由一人撰寫，但序、銘分撰的例子也不少，討論見楊向奎，《唐代墓誌義例研

究》（長沙：岳麓書社，2013），頁 176-187。楊向奎文中亦指出〈陳照墓誌〉的序、銘

是由二人分撰，不過卻誤以為序文作者是陳照丈夫盧全善〔壽〕。見氏著，《唐代墓誌義

例研究》，頁 180 表，序號 15。 

 18 陳文帝即位後，周人故意遣歸陳昌，死於途中。見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

1972），卷一四，〈衡陽獻王昌〉，頁 207-209。 

 19 姚思廉，《陳書》卷四，〈廢帝本紀〉，頁 65, 69-71；卷五，〈宣帝本紀〉，頁 75-76；

卷六，〈後主本紀〉，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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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朝世系 (557-589)  *阿拉伯數字為傳位次序 

 

關於陳朝宗室後裔入唐後的處境，目前尚未見學界留意。以下的討論，一方

面想呈現陳照出生以前，其家族在唐代的政治社會地位，一方面也盼能增進學界

對陳朝宗室後裔入唐以後發展情況之認識。 

一‧光耀與暗影 

唐代的仕宦體制不再依據門第高下來任用官員，但是社會上仍然承續著魏晉

南北朝以來，重視郡望、標榜家族門第的風氣。衡量士族的社會地位，不全然與

當朝政治官位相關。太宗時期官方修《氏族志》，群臣以崔幹為第一等，引起太

宗不滿，認為崔、盧、李、鄭等山東士族，現今已「世代衰微，全無冠蓋」，

「不解人間為何重之」？太宗下令「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

級」，重新排定氏族高低，崔幹遂被降為第三等。20 官方修《氏族志》，正是回

應看重門第的社會風氣，太宗雖然以權力強行介入，扭轉姓氏門望高低，但此事

其實反映出士族群體對於家族地位的評價，並非以當朝冠冕為準，往往追溯先世

德業，尤其是南北朝以來積累的門望。 

然而，唐人若以先世德業來衡量陳照家族的社會地位，結果可能頗為曖昧。

據《陳書》記載，陳朝創立者陳霸先是東漢名士陳寔的後代，世居潁川；永嘉之

亂時其家南遷，至東晉成帝咸和年間 (326-334) 土斷，遂為吳興長城人。21 但根

據學者研究，霸先為陳寔後代似不可信。22 陳霸先出生時，其家已世居吳興長城

                                                 
 20 劉昫等，《舊唐書》卷六五，〈高士廉傳〉，頁 2443-2444。另見唐•吳競著，謝保成集

校，《貞觀政要集校》（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七，〈論禮樂第二十九〉，「貞觀

六年」條，頁 396-397；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九五，〈高儉傳〉，頁 3841。 

 21 姚思廉，《陳書》卷一，〈高祖本紀上〉，頁 1。 

 22 見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7.4 (1938)；後收入氏著，《周一良集•第壹卷：魏晉南北朝史論》（瀋陽：遼寧教育

出版社，1998），頁 86；張國安，〈試論陳霸先的出身與用人〉，《河南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18.4 (1991)：57；呂春盛，《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新北：

稻鄉出版社，2001），頁 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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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近二百年，講吳語，與吳人寒門通婚，霸先早年任家鄉微賤小吏，反映其門戶

低微；陳寅恪認為陳朝皇室出身於土斷後被列為吳人的低等北人，周一良認為霸

先家族「與南土寒素無別」，呂春盛更直接將其家歸類為「寒微吳人」。23  

不過陳霸先創立陳朝，躍升為帝王之尊，終究有利於陳家門戶上升；立國後

的聯姻對象，雖然仍見吳人寒門，但亦見高門甲族與之聯姻。如陳文帝天嘉元年 

(560) 為皇太子納妃，娶的是瑯瑘王氏王固之女；24 陳宣帝時，以名公貴子濟陽

蔡氏蔡凝選尚信義公主，又以河東柳氏柳盼娶富陽公主； 25 陳後主禎明元年 

(587)，為義陽王叔達納瑯瑘王氏之女為妃。26 另一方面，陳氏子弟的教養也快速

的文質化、名士化。例如陳文帝子伯茂，聰敏好學、工草隸；伯山，美風儀，舉

止閑雅；伯智，博涉經史。27 陳後主善作詩，常與妃嬪、女學士、賓客等一同賦

詩唱和，有文集三十九卷；28 後主弟叔明，儀容美麗，舉止和弱；叔獻，聰敏好

學；叔齊，風彩明贍，博涉經史、善屬文；叔文，頗涉書史；叔彪，聰惠、善屬

文；叔慎，十歲能屬文；29 叔達，善容止，有才學，十餘歲便能寫詩，當時著名

文臣徐陵亦驚異其文才，有集十五卷。30 後主太子深，少聰惠、有志操，容止儼

然；長子胤，聰敏好學，博通經義，善屬文。31  

                                                 
 23 參考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合肥：黃山書社，1987），第十二篇

〈梁陳時期士族的沒落與南方蠻族的興起〉，頁 206；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

府對待之政策〉，頁 86；呂春盛，《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頁 30-33。 

 24 姚思廉，《陳書》卷七，〈廢帝王皇后傳〉，頁 128。 

 25 姚思廉，《陳書》卷三四，〈文學列傳•蔡凝傳〉，頁 470；卷七，〈高宗柳皇后傳〉，

頁 129-130。 

 26 見趙力光主編，《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續編》（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

司，2014），19〈陳叔達妻王女節墓誌并蓋〉，頁 50-52。 

 27 見姚思廉，《陳書》卷二八，〈世祖九王〉，頁 358-361, 364；李延壽，《南史》（北

京：中華書局，1975），卷六五，〈陳宗室諸王〉，頁 1578-1579, 1581。 

 28 見姚思廉，《陳書》卷七，〈皇后列傳〉末附史臣魏徵評論，頁 132；魏徵等，《隋書》

（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三五，〈經籍志四〉，頁 1080。《舊唐書》記「陳後主集

五十卷」，《新唐書》則稱「陳後主集五十五卷」，似有多種版本。見劉昫等，《舊唐

書》卷四七，〈經籍志下〉，頁 2052；歐陽修等，《新唐書》卷六○，〈藝文志四〉，

頁 1595。 

 29 見姚思廉，《陳書》卷二八，〈高宗二十九王〉，頁 368-371；李延壽，《南史》卷六

五，〈陳宗室諸王〉，頁 1587-1589。 

 30 見劉昫等，《舊唐書》卷六一，〈陳叔達傳〉，頁 2363。 

 31 見姚思廉，《陳書》卷二八，〈後主十一子〉，頁 376-377；李延壽，《南史》卷六五，

〈陳宗室諸王〉，頁 1591-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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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周一良早已指出，陳氏本甚低微，即使暴貴為皇室，仍因原本的

出身太低，無法如宋、齊、梁皇室一般，將姓望抬升至與王、謝等高門比肩。32 

陳朝享祚只有三十二年，國滅家破之後，短期間憑藉帝位抬升的門第是否還能延

續不墜？退去帝王之尊，後裔是否能被士族社群接納，目為士流？對陳朝宗室後

裔而言，這些問題的答案，恐怕不是那麼理所當然。 

周一良指出，姚思廉於唐初修《陳書》，多用其父姚察舊稿；姚察是陳朝史

官，故所記每每為陳氏粉飾避諱。33 其實唐人對於陳朝帝室出身寒微，恐怕知之

甚詳。出身北方的李延壽是《南史》作者，他在陳武帝的本紀中明白寫道：「陳

氏，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寔之後也。」34 可見雖然陳霸先家族聲稱自己是陳

寔後人，陳朝史臣也為其粉飾遮掩，但唐人並未照單全收。再者，陳朝滅亡，去

唐未遠，對陳朝帝室尤其是後主的評論與嘲諷，在唐代仍方興未艾、流傳甚廣。

例如《南史》記載，隋軍入宮時，陳叔寶躲入景陽宮井，隋軍「窺井而呼之，後

主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

三人同乘而上」。35 此事經常被後人拿來譏刺訕笑，此井更有「辱井」之稱。武

周朝官任宰相的朱敬則，曾寫文章針砭陳後主，將其與劉禪、孫皓、高緯等亡國

君主一同比較，論者以為陳後主「投井求生」最為不堪。36 唐詩中亦有以陳後主

為鑒戒的詩句，如李白：「天子龍沈景陽井，誰歌玉樹後庭花」；鄭畋「終是聖

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等。37 南宋人程大昌在傳說為「辱井」的石欄上，

看到「唐人記其游觀月日，鎸是填滿，至無見石」。雖然程大昌辨證此井並非真

的「辱井」，但其記述卻反映出唐人以此為真，到此遊覽、鎸題；可見陳叔寶投

井之事，在唐代廣為流傳，所謂「辱井」更成了名勝古蹟，供後人憑弔歷史滄

桑。38  

                                                 
 32 參考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頁 95-102。 

 33  見周一良，《周一良集•第貳卷：魏晉南北朝史札記》（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8），〈《陳書》札記〉，「陳霸先早年經歷」條，頁 461。 

 34 見李延壽，《南史》卷九，〈陳本紀上•高祖〉，頁 257。 

 35 見李延壽，《南史》卷一○，〈陳本紀下•後主〉，頁 309。 

 36 朱敬則，〈陳後主論〉，李昉等，《文苑英華》卷七五三，頁 3490b-3491a。 

 37 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卷七，〈金陵

歌送別范宣〉，頁 527；鄭畋，〈馬嵬坡〉，彭定求等，《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

1960），卷五五七，頁 6464。 

 38 李白、鄭畋詩，以及程大昌辨證「辱井」所在，參考周一良，《周一良集•第貳卷：魏晉

南北朝史札記》，〈《南史》札記〉，「辱井」條，頁 719-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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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照的先世，出身原本寒微，陳霸先創立陳朝，當屬家族史上最輝煌的一

頁；但陳國享祚短暫，亡國君主的失德無能，也為其家族聲譽抹上污痕。有意思

的是，寫於隋代的三篇陳朝宗室墓誌，皆記錄誌主為「吳興長城人」。39 而入唐

後的陳室後裔墓誌，則一律以「潁川」為郡望。這或許是因為，從帝座高位滑落

後，「吳興長城」可能喚起過去家世寒微的記憶；不若以「潁川」為郡望，可以

凸顯陳家是漢代名士陳寔的後代。從郡望的記載情況，可以觀察到入唐後，陳室

後裔渴望被時人記憶其乃士族出身、陳家以士族作為自我身分定位。以下將利用

史傳與墓誌資料，分別從仕宦與婚姻考察陳室後裔的政治社會地位。 

二‧陳朝宗室後裔在隋唐的仕宦發展 

陳國滅亡於後主一代。開皇九年 (589) 隋軍平陳，陳後主與一干宗室皆以俘

虜的身分被帶回關中，亡國君臣，處境丕變。隋代承接北周政權，以北魏、北周

為正統，視南朝為閏位，故陳後主入隋後，並未取得「二王三恪」的特殊地位與

待遇。40 隋文帝未給陳叔寶任何政治名位，叔寶終日飲酒，「常耽醉，罕有醒

時」；卒於仁壽四年 (604)，死後才被追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41 後主之妹原

本貴為公主，亡國後被隋文帝賜給平陳將領賀若弼為妾。42 其餘的陳朝宗室亦被

隋文帝遣離京城，發配到隴右及河西諸州；生活艱難者，甚至須以酤酒、傭保來

維持生計。43  

                                                 
 39 這三篇墓誌的誌主都是陳宣帝的兒子，亡國後由南方被遷往北方。見〈陳叔榮墓誌〉、

〈陳叔明墓誌〉，韓理洲輯校，《全隋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頁 289-

290, 322-323；〈陳叔興誌〉，王其禕、周曉薇編著，《隋代墓誌銘彙考》（北京：線裝

書局，2007），頁 239。 

 40「二王三恪」指前朝帝胄受新朝爵封，並世襲成為王朝國賓，二王三恪在自己府第等有限

範圍內，可奉行前朝正朔及車服制度，成為王朝內的特殊貴族。參考謝元魯，〈隋唐五代

的特殊貴族──二王三恪〉，《中國史研究》1994.2：41-49。 

 41 見李延壽，《南史》卷一○，〈陳本紀下•後主〉，頁 310-311。 

 42 見魏徵等，《隋書》卷五二，〈賀若弼傳〉，頁 1345。 

 43 見姚思廉，《陳書》卷二八，〈世祖九王•鄱陽王伯山附子君範傳〉，頁 361；同卷，

〈世祖九王•江夏王伯義傳〉，頁 363；同卷，〈高宗二十九王•長沙王叔堅傳〉，頁

367-368。參考王永平，《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5），頁 231。唯一得到隋文帝授官的只有晉熙王叔文，他在隋軍攻入建鄴前已於巴州

請降輸誠，文帝拜為宜州刺史。見姚思廉，《陳書》卷二八，〈高宗二十九王•晉熙王叔

文傳〉，頁 36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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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煬帝即位後，陳朝宗室的處境才有所好轉。史書記載： 

大業二年，隋煬帝以後主第六女女婤為貴人，絕愛幸，因召陳氏子弟盡還

京師，隨才敘用，由是并為守宰，遍於天下。44  

史傳記載陳國滅亡後，陳氏子弟喪失政治上的尊榮、淪為平民；其處境獲得改善

的契機，來自於亡國之女得到勝朝君王的寵愛。但除此之外，學者多認為應該也

與隋煬帝調整用人政策、喜好江南文化的背景相關。45 大業年間陳朝宗室後裔獲

得賜官，大抵依照宗室輩分，陳文帝諸子任刺史、郡守、卿等官，孫則為縣令；

陳宣帝子嗣眾多，較年長者任太守、少卿、通守等官，其餘多為縣令；後主之

子，除了曾封皇太子的陳深獲得禮遇、拜為太守，其他多為縣令及郎官。46  

陳照的曾祖父陳莊，在陳朝爵封會稽王；生母張貴妃極受後主寵愛，故陳莊

原本也是特別受寵的皇子。史書記載陳朝滅亡後，陳莊隨父入關，「大業中為昌

隆令」。47 陳莊在隋文帝在位時期，應當也曾被放逐西北，煬帝繼位後，方獲得

縣令之位；其入隋後的地位，與陳朝時期身為君父寵王落差極大。〈陳照墓誌〉

僅記錄陳叔寶與陳莊在陳朝的尊位（行 4）；關於陳亡入隋，以及二人入隋後的

際遇與官職皆未記述，顯然撰誌者只想凸顯陳照作為帝室後裔的尊貴身分。 

隋祚短暫，陳朝於李唐去時未遠，陳朝宗室後裔入唐之後是否曾享有政治上

的優待？李唐皇室與楊隋同屬關隴集團出身，王朝正統觀亦一脈相沿。唐高祖即

位後，禮遇前朝後裔，奉隋帝為酅國公，立周室後裔為介國公，共為二王後。雖

然唐代前期對於「二王三恪」的封置曾有數次更動，但言而總之，皆不曾包括陳

朝帝室後裔；48 唐代禮敬先代帝王、立廟致祭，亦完全排除南朝開國諸帝。49  

不過，陳氏家族在唐初仍出了一位宰相──陳叔達。陳叔達是陳後主的異母

弟，在陳朝封義陽王，入隋官至絳郡通守。叔達頗有才學，李淵起兵，叔達以絳

                                                 
 44 姚思廉，《陳書》卷二八，〈世祖九王•鄱陽王伯山附子君範傳〉，頁 361。 

 45 參考劉淑芬，〈隋煬帝的南方政策〉，《史原》8 (1978)：77-90；何德章，〈江淮地域與

隋煬帝的政治生命〉，《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1：91；王永平，《中

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頁 248。 

 46 見姚思廉，《陳書》卷二八，〈世祖九王•高宗二十九王•後主十一子〉，頁 357-379。 

 47 見姚思廉，《陳書》卷二八，〈後主十一子•會稽王莊傳〉，頁 378。 

 48 見宋•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二四，「二王三恪」條，

頁 538-540。關於唐代屢次更改「二王三恪」，研究見孫正軍，〈二王三恪所見周唐革

命〉，《中國史研究》2012.4：97-113；呂博，〈唐代德運之爭與正統問題──以「二王

三恪」為線索〉，《中國史研究》2012.4：115-141。 

 49 見王溥，《唐會要》卷二二，「前代帝王」條，頁 49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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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歸誠，被辟為丞相府主簿，與溫大雅同掌機密，軍書、赦令及禪代文誥，多出

自叔達手筆。李淵即位後，拜為宰相、封江國公；太宗時拜禮部尚書，貞觀九年 

(635) 卒。50 唐初修訂禮儀、律令，編修前朝正史、官方編纂類書，皆見陳叔達

參與其中。51  

另外，根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簡稱《新表》）、《元和姓纂》（簡

稱《姓纂》），以及出土墓誌中所搜檢出的陳朝帝室後裔資料，可以發現，與陳

莊同一輩的陳氏子弟，入唐後有不少人官任刺史及別駕、司馬、縣令等職。52 這

可能是大唐初建時，承認前朝官員資格，故大業年間陳朝宗室獲得敘用者，入唐

後繼續得到任用；其中，若有於隋末大亂之際，早早投效李淵者，更藉機得到進

一步的升擢。例如陳察 (576-620)，是陳文帝之孫、江夏郡王伯義之子，隋代官

任武都郡曲水縣令。隋末群雄爭競，陳察「遙知灞上之興，先獻河西之款」，早

歸李淵，入唐後即任文州刺史。53  

延續前朝任官資格，不只保障原本任官者可繼續為官，也讓官家後代更有入

仕機會。例如陳文帝的孫子陳酆，在隋代官任弘農縣令，入唐後官至肅州別駕；

兒子陳瓚官任黔州刺史、封許昌縣開國子，孫子陳崇本  (658-691) 再以門蔭入

                                                 
 50 見劉昫等，《舊唐書》卷六一，〈陳叔達傳〉，頁 2363；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二五，

〈陳叔達傳〉，頁 3925-3926。 

 51 見劉昫等，《舊唐書》卷五○，〈刑法志〉，頁 2135；卷七三，〈令狐德棻傳〉，頁

2596；王溥，《唐會要》卷三七，「禮儀使」條，頁 784；卷六三，〈史館上〉，「修前

代史」條，頁 1287。 

 52 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陳氏〉，頁 2334-2340；唐•林寶

著，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 339-341。

墓誌所見與陳莊同輩者，如陳酆入唐任肅州別駕，見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天授

021〈大周故陳府君墓誌銘并序〉，頁 807；陳察入唐任使持節文州諸軍事、文州刺史，

見《唐代墓誌彙編》，長壽 018〈唐故使持節文州諸軍事文州刺史陳使君墓誌銘并序〉，

頁 844-845；陳玄度入唐先後任密王祭酒、辰溪縣令、永興縣令，見周紹良、趙超主編，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開元 024〈大唐故鄂州永興縣

令陳府君蔣夫人墓誌銘并序〉，頁 468；陳志本入唐為朝散大夫、隴州錄事參軍、顓臾

公，見《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天寶 049〈唐故永嘉郡永嘉縣令陳公墓誌銘并序〉，頁

615-616；陳弼任柘城縣令，見《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天寶 055〈唐故河南府河陽縣丞陳

府君墓誌銘〉，頁 620；陳賢德任汾州刺史，見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五輯）》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唐故秘書監崔公（望之）墓誌銘〉，頁 413。 

 53 見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長壽 018〈唐故使持節文州諸軍事文州刺史陳使君墓誌銘

并序〉，頁 844-845。 



唐代士族女兒與家族光榮──從天寶四年〈陳照墓誌〉談起 

 -17-

仕，起家左衛翊衛；在隋唐之際，祖孫三代順利維持官宦身分。54 除了依父祖門

蔭取得任官資格，陳氏子弟也有人積極參與科舉，憑藉才學與其他俊彥競爭入

仕。例如陳承德，是陳武帝之弟、陳朝南康郡王陳休先的玄孫，以進士科出身，

官至陰平郡別駕；其子齊卿，與陳照父親同輩，亦通過進士科及制舉考試，官至

太常博士。55 另外，陳叔達的玄孫陳希望，與陳照同輩，十七歲便考中進士科。56  

不過，即使取得任官資格，陳朝宗室後裔的謀官與升遷，並沒有什麼優待，

必須與其他士人一樣，以個人事功表現及累積年資來升轉。且看陳敬玄  (669-

745) 的例子。 

陳敬玄曾祖是陳宣帝，祖父為長沙王叔堅，入隋改名叔賢，被流放瓜州；前

文提及淪落至以酤酒傭保維生的陳朝宗室，就是叔賢。史傳記載，隋大業中，叔

賢賜官遂寧郡太守；在陳敬玄的墓誌中，則說叔賢「拜侍中，特秉樞密」，可補

史傳不足。57 敬玄二十八歲解褐桐廬丞，時當武周萬歲登封二年 (696)；墓誌沒

有提及他的入仕資格如何取得，但初仕便擔任緊縣縣令的副手，很可能是進士或

明經及第，又考中制舉。58 特殊的是，在桐廬縣丞任滿後，敬玄主動求轉武職，

任彭州天水府左果毅，墓誌的解釋是「公志懷遠略，願滅胡塵」。 

撰誌者的說法有其時代背景。唐代前期的君王較熱衷開邊拓土，經常發動對

外戰爭，對建立軍功的官員十分看重；而文武之分在唐代前期也不嚴格，士人以

才兼文武、出將入相為理想，軍功是唐代文武官員追求升遷的重要途徑之一，即

使是進士出身的文官，也會爭取統兵的機會。59 例如高宗朝的婁師德 (?-699)，

                                                 
 54 見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天授 021〈大周故陳府君墓誌銘并序〉，頁 807。 

 55 見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開成 015〈唐故處士潁川陳府君墓誌銘并序〉，頁 2178。 

 56 見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天寶 055〈唐故河南府河陽縣丞陳府君墓誌

銘〉，頁 620。 

 57 見姚思廉，《陳書》卷二八，〈高宗二十九王•長沙王叔堅〉，頁 366-368；周紹良、趙

超，《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天寶 049〈唐故永嘉郡永嘉縣令陳公墓誌銘并序〉，頁

616。 

 58 這是參考唐代縣尉出身情況所做的推斷。唐代門蔭入仕通常比不上科舉入仕，上縣縣尉多

為進士或明經及第後的起家官職；進士或明經及第，又考上制舉者，若擔任縣尉，經常會

是畿、望、緊縣之縣尉。縣丞排位在縣尉之上，故陳敬玄以緊縣縣丞起家，很可能也是科

舉及第又考中制舉而入仕。關於唐代縣尉的出身，參考賴瑞和，《唐代基層文官》（臺

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第三章〈縣尉〉，頁 150-162。 

 59 參考方震華，〈才兼文武的追求──唐代後期士人的軍事參與〉，《臺大歷史學報》50 

(20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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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進士擢第，上元初吐蕃來犯，自請以京官轉武職，頻有戰功，至武周天授初已

升遷至三品左金吾將軍，後來更兩度入朝拜相。60 婁師德主動由文轉武、建立軍

功而入朝為相，正是陳敬玄成長過程中可目睹之典範。陳敬玄原任桐廬縣丞，官

品為從八品上，61 果毅都尉的官品則依折衝府等級，自「從五品下」到「從六品

下」；62 可見由文轉武，陳敬玄的官階便立刻晉升多級。再者，唐代自高宗時期

以來，因承平既久，已經出現選人多於官缺的問題；武曌主政後為攏絡人心，更

大開方便之門，以致具有任官資格者數量暴增，多人競爭一個職缺已屬平常。63 

可能因文職的競爭比武職更加激烈，陳敬玄前官既滿，轉任武職可早日獲得授

官；另一方面，從軍也更有立功機會，故敬玄放手一搏，求轉武職。 

墓誌中的訊息難以判斷陳敬玄擔任軍職的時間有多長，只知他後來又轉回文

職，「求試小邑」，結果被派到偏遠的綿州任西昌縣令（中縣縣令，正七品

上），官品雖比桐廬縣丞調升數等，但並非美職，64 可能軍旅階段並未立下重要

軍功。敬玄最後官任永嘉郡永嘉縣令（上縣縣令，從六品上），65 於天寶四年卒

於永嘉縣官舍。墓誌曰：「凡宰三邑，政無二門」，從軍職轉回文職後，陳敬玄

只做了三任縣令。綜覽陳敬玄的經歷，從二十八歲初任縣丞到七十七歲死於縣令

任上，四十九年間，為求仕宦發展，隨機變通，文職、武職「卷舒由人」，嘗試

各種管道積極爭取授職立功的機會，但最後也只官至上縣縣令，66 與唐代人數眾

多的「平凡」官僚一樣，任官僅於五任之內，且終其一生都是縣級官。67  

                                                 
 60 見劉昫等，《舊唐書》卷九三，〈婁師德傳〉，頁 2975-2976。 

 61 桐廬為緊縣，其設官員額與縣丞官品同於上縣。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四一，〈地理

志五〉，頁 1060；劉昫等，《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一〉，頁 1800。參考黃修明，

〈論唐代縣政官員〉，《大陸雜誌》101.3 (2000)：2。 

 62 果毅都尉的官品，參考劉昫等，《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一〉，頁 1795-1797。 

 63 參考寧欣，《唐代選官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頁 12-14。 

 64 西昌縣的等級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四二，〈地理志六〉，頁 1089；縣令官品見劉昫

等，《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一〉，頁 1796-1797。唐代官職高低不能僅看官品；縣

級官員的地位與其所管縣的等級息息相關。條件好的士人多不願任職於偏遠地區的中下

縣。參考賴瑞和，《唐代中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第四章〈縣令〉，

頁 236-251。 

 65 永嘉縣的等級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五〉，頁 1063。 

 66 上述陳敬玄之個人經歷，見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天寶 049〈唐故永嘉

郡永嘉縣令陳公墓誌銘并序〉，頁 615-616。 

 67 唐代前期，官至望、緊、上縣縣令的一般「平凡」官員的仕宦實例，可參考賴瑞和，《唐

代中層文官》，第四章〈縣令〉，頁 284-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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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照的祖父陳元順，與陳敬玄同輩。依〈陳照墓誌〉記述，元順入唐後官至

考城縣令（上縣縣令，從六品上），陳照的父親希沖，官至懷州司士參軍（上州

諸曹參軍，從七品下）；不過伯父希寂，官衢州長史（上州長史，從五品上），

叔父希固，官衡州刺史（中州刺史，正四品上），已算是高層官員。陳照父親早

亡，官職自然止於較低的層級；伯、叔官職較高，應該是經過長期仕宦發展、至

〈陳照墓誌〉寫就時的最高官職。《新表》於陳莊後裔欄下，誤記陳後主第十一子

蕃為陳莊之子，並失載元順一房，可據〈陳照墓誌〉補之。68 據《新表》，與陳

元順同輩者，有多人官至刺史，元順官至縣令，並不突出；世系表中陳希沖這一

輩的陳氏子弟紀錄極少，大概多數失載而非子孫驟減，這或許反映，陳室後裔到

希沖這一輩，仕宦上的沒落情況可能更加嚴重。 

總結以上的討論，隋煬帝大業年間大量起用陳氏子弟任官，應是陳氏最後一

次因其陳朝宗室後裔的身分獲得政治優待。陳氏子弟入唐後如何追求仕進，已經

與陳朝宗室身分無關；雖有隋代官資餘蔭，但這是唐初多數隋代舊官共享的禮

遇，並非優待陳氏。陳叔達一人獨至高位，關鍵在於喪亂之際做出投靠李淵的正

確判斷，加上本身富有才學，故得到李淵重用，成為一同打天下的開國功臣。下

一代的陳室後裔或憑門蔭取得任官資格，或恃文才與其他秀異之士競爭科舉，授

官、遷轉的過程也皆與一般士人無別，並無特殊待遇。總之，入唐以後，陳朝帝

室後裔的身分，已無法在政治上帶來實質利益。陳室後裔雖仍有不少子孫入仕為

官，但除了陳叔達一人獨秀，69 多數子孫的仕宦發展皆稱不上顯達。 

唐初，陳叔達既高居相位，又以文才學識受人欽仰，是否有利於陳室後裔鞏

                                                 
 68 參考趙超，《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集校》（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一，〈陳氏〉，頁

109-110 引羅振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補正》、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 

 69 陳叔達雖貴顯，其子孫於正史皆無傳。《新表》與墓誌留下的紀錄，可看出叔達諸子的政

治地位，相較於叔達已有明顯的衰退，甚至有人從未任官。《新表》記叔達四子：政德、

玄德、賢德、紹德，其中僅賢德官任水部郎中。檢閱出土墓誌，可發現叔達不只四子；新

出土的陳玄德墓誌，說他是叔達「第六子」，還有陳弼也是叔達之子，官任柘城縣令。另

外，陳賢德外孫崔望之的墓誌，記錄賢德官任汾州刺史，可補正《新表》。《新表》錯誤

不少，不過政德、玄德、紹德未記官職，未必皆屬遺誤，至少陳玄德墓誌已證實玄德確實

未曾任官。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陳氏〉，頁 2339；西安

市長安博物館編，《長安新出墓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大唐故處士潁川陳

君墓誌銘并序〉，頁 119；吳鋼，《全唐文補遺（第五輯）》，〈唐故秘書監崔公（望

之）墓誌銘〉，頁 413；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天寶 055〈唐故河南府

河陽縣丞陳府君墓誌銘〉，頁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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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其於士族群體的地位？筆者認為，以陳叔達的文化素養與官位，確實有機會重

建陳氏聲望；可惜的是，其家在禮法人倫方面卻出現重大污點。史書記載，叔達

於太宗朝，因「閨庭不理」、「閨薄汙慢」而被彈劾，在極不名譽的情況下罷官

歸第，死後還得到「繆」這個不好的諡號，許久才重新獲得贈官改諡。70 史書隱

諱，無從考知叔達其家如何「閨薄汙慢」，但中古士族最重人倫家風，叔達遭此

指控，可能使陳家清譽受損。故唐初陳室後裔中雖有叔達拜相，恐怕仍不足以確

立陳家在士族群體中的地位。 

三‧陳朝宗室後裔於隋唐的聯姻對象 

要掌握陳室後裔入唐後的地位起伏，除了仕宦發展，還需要檢視其聯姻對

象。筆者從大量唐代墓誌中，搜檢出數則陳照之前的陳朝帝室後裔婚配訊息，整

理如表二。 

表二：隋至唐代前期陳朝宗室後裔嫁娶表（箭頭方向為嫁入） 

陳文帝後裔 陳宣帝後裔 

陳察←河東柳氏 陳玄度←義興蔣氏 

陳氏（陳察孫女）→博陵崔玄隱 陳敬玄←樂安任氏 

陳頤（陳察孫）←西河藺氏 陳氏→長樂賈氏 

陳氏→趙城趙興 陳氏→博陵崔大鈞 

陳君←京兆韋寶寶 陳氏→河南元素 

陳氏→河南韓仁楷 陳氏→陳郡袁仁敬 

 陳希沖←博陵崔氏 

以下說明陳朝滅亡之後至唐天寶以前，陳朝帝室後裔的聯姻情況，以評估唐

代前期陳氏社會地位之大概。 

陳文帝的孫子陳察，娶河東柳淮卿之女柳氏 (594-678)。陳察年紀比柳氏大

十八歲，卒於唐武德三年  (620)，故其婚姻大約締結於隋煬帝在位時期  (604-

617)。71 陳家以往也曾與河東柳氏聯姻。陳宣帝柳皇后出身名門，曾祖柳世隆，

                                                 
 70 見劉昫等，《舊唐書》卷六一，〈陳叔達傳〉，頁 2363；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二五，

〈陳叔達傳〉，頁 3926。 

 71 見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長壽 018〈唐故使持節文州諸軍事文州刺史陳使君墓誌銘

并序〉，頁 84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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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南齊侍中、司空、尚書令；祖父惲，有重名於梁代，官至秘書監，贈侍中；父

偃，尚梁武帝女長城公主；柳后弟又娶陳文帝女富陽公主。72 陳察妻父柳淮卿，

在隋代官任梁州西縣令，其餘背景不詳，無法確定是否與柳后同族；不過河東柳

氏這個姓望無論在南朝、北朝都頗具名望，陳察與河東柳氏結親，應該有助於維

持家族的社會地位。73  

陳察的孫女嫁博陵崔玄隱  (633-696)，墓誌述其為「漢汶陽侯仲牟廿四代

孫，燕秘書丞懿之後」。74 查《新表》，崔懿有八子，唐代十支崔氏定著房中，

博陵大房、博陵第二房、博陵第三房，為崔懿後代；前述被列為氏族第一的崔

幹，就是博陵第二房出身。崔玄隱一支未記錄於《新表》博陵崔氏項下，雖為崔

懿後人，不能確定是否出身於此三個名望特高的房支。75 不過中宗時期重申山東

高門五姓四十四子不得自相為婚，士族將列入禁婚家者，視為社會地位尤高的家

族，其中崔懿八子通通入列，所以即使不屬於博陵大房、二房、三房，崔玄隱家

族在唐人眼中也屬於著姓著房。76 根據墓誌記載，崔玄隱的曾祖、祖、父，歷北

齊、隋、唐累世為官，「庭習鐘鼓，家傳禮儀」，玄隱「敏洽天成，詞華代

許」，通過了科舉及制舉，取得官職；陳氏與崔玄隱的聯姻，對陳氏本家的社會

地位應該加分不少。77 不過，陳氏的兄弟陳頤，娶了西河藺氏，78 此姓氏郡望於

漢唐間沒沒無聞，史傳上找不出什麼人物。兄妹（或姊弟）聯姻對象的家世背景

存在頗大的差距。 

                                                 
 72 見姚思廉，《陳書》卷七，〈高宗柳皇后傳〉，頁 129-130。 

 73 河東柳氏於漢唐間之人物，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七三上，〈宰相世系表三上•柳

氏〉，頁 2835-2854；林寶，《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七，頁 1095-1118。 

 74 見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開元 501〈大唐故朝散大夫檢校尚書比部員外郎博陵崔府

君墓誌銘并序〉，頁 1500。 

 75 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七二下，〈宰相世系表二下•崔氏〉，頁 2778-2817。毛漢光

認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所謂「定著若干房」，應即意指該族中的著房。參考氏

著，〈中古山東大族著房之研究──唐代禁婚家與姓族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集刊》54.3 (1983)；後收入氏著，《中國中古社會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2），頁 224-225。 

 76 禁婚家名單見李華，《李遐叔文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三集》〔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72〕），卷二，〈唐贈太子太師崔公神道碑〉，頁 20-21。討論可參考毛漢光，

〈中古山東大族著房之研究〉，氏著，《中國中古社會史論》，頁 187-233。 

 77 見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開元 501〈大唐故朝散大夫檢校尚書比部員外郎博陵崔府

君墓誌銘并序〉，頁 1500。 

 78 見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開元 260〈大唐故荊州大都督府司馬陳府君墓誌銘并

序〉，頁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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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文 帝 的 孫 女 陳 氏 ， 嫁 監 門 直 長 趙 興  (606-689) 。 墓 誌 稱 趙 興 「 趙 城 人

也」，顯然是呼應「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因以為氏」的傳說；79 又說趙興是

「東漢逸人趙岐之後」，似皆不可信。趙興其家原本仕於南朝，曾祖任梁左衛大將

軍、兵部尚書、青徐等七州刺史，祖父任陳右衛大將軍、使持節詳州刺史；到父

親一代，陳亡入隋，任縣令之職。誌文中沒有記載趙興的仕宦經歷，強調他

「性懷貞節，志抱幽栖」，不過誌題冠以「監門直長」的官稱，可能還是做過衛

官。80 唐代趙氏聞人未見以「趙城」為郡望，趙興祖上於梁陳為武將，父親只是

縣令，「監門直長」地位亦低，趙興家族似乎不是士族，81 門望顯然不高。 

陳文帝的曾孫──前洪州都督府錄事參軍陳君（名字不詳）──娶京兆韋思

言之女韋寶寶 (631-658)。韋寶寶出身韋氏鄖公房，家世顯貴。高祖是北周重臣

韋孝寬，卒贈太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曾祖韋總，官至京兆尹，跟隨北周

武帝東征，戰歿，官贈柱國、五州刺史；祖父韋匡伯襲祖爵鄖國公，入隋改封舒

國公，官至尚衣奉御；父思言，《新表》未記官職，韋寶寶的墓誌記載他官任勝

州都督府司馬，可補《新表》。又韋寶寶的兄弟韋逞官至光祿卿，堂兄弟韋巨源

更在武周、中宗時任宰相，從北周到初唐，其家仕宦發展皆屬貴盛。82 韋氏乃關

中大姓，鄖公房又為著房，陳君娶韋寶寶，當有益於陳家社會地位。不過，韋寶

寶十四歲嫁給陳君，二十八歲過世，墓誌未記載子嗣訊息；83 如果韋寶寶與陳

君未曾誕育子女，這段聯姻關係對陳家的正面影響，可能隨著韋寶寶的早亡而

削弱。 

                                                 
 79 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七三下，〈宰相世系表三下•趙氏〉，頁 2980。 

 80  見毛陽光、余扶危主編，《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3），041〈大唐故監門直長趙君（興）之墓誌銘〉，頁 82-83。 

 81《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記趙氏任相者，未見以「趙城」為郡望。見歐陽修等，《新唐

書》卷七三下，〈宰相世系表三下•趙氏〉，頁 2980-2986。不過，《新表》只收錄曾任

宰相者之世系，未曾出過宰相的家族，未必就不是士族，可惜今傳《元和姓纂》趙氏資料

已佚，無法進一步求證。成書於宋代的《古今姓氏書辯證》中，詳細列出趙氏源流與諸郡

趙氏，所述亦及於唐代，記錄的諸多趙氏郡望中，確實未見「趙城」（河東永安縣），可

為佐證。見宋•鄧名世著，王力平點校，《古今姓氏書辯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6），頁 383-389。 

 82 見趙君平編，《邙洛碑誌三百種》（北京：中華書局，2004），60〈唐陳君妻韋寶寶墓

誌〉，頁 71；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七四上，〈宰相世系表四上•韋氏〉，頁 3086-

3087；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六四，〈韋孝寬傳附總傳〉，頁

2259-2268；劉昫等，《舊唐書》卷九二，〈韋安石傳附從祖兄子巨源傳〉，頁 2963。 

 83 見趙君平，《邙洛碑誌三百種》，60〈唐陳君妻韋寶寶墓誌〉，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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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開府儀同陳義方，也是陳文帝的後代，房支與倫輩不詳；其女嫁給韓

仁楷為妻。韓仁楷生於武德四年 (621)，卒於儀鳳四年 (679)，陳氏則生於武德七

年，卒於儀鳳三年。誌題稱韓仁楷「昌黎韓君」。按昌黎韓氏乃中古時期幽、平

地方的大族，韓氏遷入昌黎自北魏始，北齊、北周漸有人物，多為武將。84 不過

墓誌又說韓仁楷是「河南陽城人」，可能其家早已遷居河南，或者誌題上之「昌

黎」僅是攀附。85 據墓誌記載，韓仁楷的曾祖、祖、父皆無官爵，仁楷因跟隨太

宗征遼而得到勳官，方才踏入仕途，家世背景似乎頗為寒微。墓誌特別記述陳氏

乃「陳文皇帝之苗裔」，銘文誇稱：「邈矣華冑，曰韓曰陳」，體現了由於韓陳

聯姻，撰誌者便將二族齊肩並比，頗有拉抬韓氏家門的意味。86 韓仁楷原本出身

不高，對陳家來說，這樁婚姻恐怕不是那麼體面。 

陳宣帝後人於唐代的嫁娶也可找到數例。宣帝的孫子陳玄度 (631-717)，生

於貞觀五年  (631)，娶義興蔣氏女 (650-719)。87 義興蔣氏於魏晉南北朝人物罕

見，至陳朝方有蔣元遜任左衛將軍；唐代漸有人物，但為時已晚，在唐代前期的

門第應該不高。88 宣帝的曾孫陳敬玄，生於總章二年 (669)，娶樂安任氏女。89 

樂安任氏於南朝的代表人物，是以筆才知名的任昉，其家族位階屬於次等士

族。90 又陳敬玄墓誌的作者，署名「前宣城郡綏安縣尉長樂賈棲梧」，文中提到

                                                 
 84 韓氏於漢唐間的發展，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七三上，〈宰相世系表三上•韓氏〉，

頁 2854-2873；林寶，《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四，頁 480-497。 

 85 唐代韓姓者多攀緣昌黎，韓愈家族即為一例。研究者指出，韓愈於文章中常自稱昌黎，李

翱作韓愈吏部行狀亦云「昌黎某人」，實則其家系出潁川，籍隸河南河陽縣，與昌黎無

涉。參考羅聯添，《韓愈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7），頁 1-8。 

 86 見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調露 015〈大唐故荊州大都督府長林縣令騎都尉昌黎韓君

墓誌銘并序〉，頁 661-662。 

 87 見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續集》，開元 024〈大唐故鄂州永興縣令陳府君蔣夫人

墓誌銘并序〉，頁 468。 

 88 蔣元遜的事跡，見姚思廉，《陳書》卷一四，〈南康愍王曇朗附子方泰傳〉，頁 212-

213。義興蔣氏於漢唐間的發展，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五下

•蔣氏〉，頁 3416-3417；林寶，《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七，頁 1061-1070。 

 89 見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天寶 049〈唐故永嘉郡永嘉縣令陳公墓誌銘并

序〉，頁 615-616。 

 90 見林寶，《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五，頁 745。任昉的家世與政治文化活動，可參考

鄭雅如，〈齊梁士人的交遊──以任昉的社交網絡為中心的考察〉，《臺大歷史學報》44 

(2009)；後收入甘懷真主編，《身分、文化與權力：士族研究新探》（臺北：國立臺灣大

學出版中心，2012），頁 18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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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誌緣由曰：「余雖不才，乃陳之出」，可知陳帝後裔亦與長樂賈氏聯姻。從

《新表》及《姓纂》的記載觀之，長樂賈氏於中古時期也頂多是次等士族。91  

陳叔達的孫女嫁給博陵崔氏第二房的崔大鈞，生子崔望之。大鈞一房祖、

父、子（大鈞）三代，官職每況愈下；但貞觀《氏族志》，原將崔幹所屬的博陵

第二房列為第一等，故崔望之墓誌自誇崔氏乃「姓氏之首，婚姻所貴」。陳氏的

祖父叔達為高祖宰相，父親賢德任汾州刺史，是目前所知叔達諸子中仕宦表現最

好的一位；又陳氏在丈夫過世後守志教子，「訓以詩禮」，似乎頗具禮法、才學

教養，這些因素可能皆是陳氏得以嫁入高門的原因。92  

陳後主的曾孫女陳氏 (?-694) 嫁河南元素 (646-719)。元氏本鮮卑拓跋氏，

北魏孝文帝時改姓元氏，乃北魏國姓。元素一支史傳無聞，但墓誌所記自曾祖到

元素，四代皆出仕為官，只是入唐以來，官職不高，祖、父皆官至縣令，元素官

至司法參軍。93 元氏漢化已久，北魏亡國之後一直到唐代，漢人士族仍與元氏嫁

娶往來不絕，顯示漢人士族亦將元氏視為士族成員。94 元、陳兩家同為前朝帝室

後裔，二姓聯姻，似屬門當戶對。 

陳宣帝玄孫女、豫章王叔英之曾孫女，嫁陳郡袁仁敬 (663-733)。墓誌標舉

袁仁敬乃劉宋名士袁淑的六代孫，其家「以公侯奕世，遂稱漢南冠族」。95 唐代

精於譜學的柳沖，曾品論士族等第，謂過江「僑姓」以「王、謝、袁、蕭」為

                                                 
 91 見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天寶 049〈唐故永嘉郡永嘉縣令陳公墓誌銘并

序〉，頁 615-616。長樂賈氏於中古時期的發展與人物，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七五

下，〈宰相世系表五下•賈氏〉，頁 3387-3390；林寶，《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

七，頁 1044-1046。 

 92 見吳鋼，《全唐文補遺（第五輯）》，〈唐故秘書監崔公（望之）墓誌銘〉，頁 413-

414。《新表》博陵崔氏第二房不見崔大鈞一支，但崔望之女兒的墓誌，記載其出身「博

陵第二房」，故從之。見郭茂育、趙水森編著，《洛陽出土鴛鴦誌輯錄》（北京：國家圖

書館出版社，2012），〈唐前潤州長史程公（懷憲）故夫人博陵崔氏墓誌銘并序〉，頁

130。 

 93 見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開元 089〈大唐故朝議郎前行魏州司法參軍事上柱國元府

君墓誌銘并序〉，頁 1215。元氏源流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

五下•元氏〉，頁 3401。 

 94 參考長部悅弘，〈北朝隋唐時代における胡族の通婚関係〉，《史林》73.4 (1990)：37-

44。 

 95 見毛陽光、余扶危，《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126〈大唐故大理卿上柱國袁府君（仁

敬）墓誌銘〉，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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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袁」即指陳郡陽夏袁氏。96 陳郡袁氏在南朝以忠義家風著稱，家學與婚宦

發展皆可傲人，歷宋、齊、梁、陳高官不絕，且只與高門士族及皇室聯姻，可見

門第之高。97 隋唐以降袁氏的政治地位雖不如南朝，但子弟仍自矜門望。98 不過

史傳稱袁淑諸子早卒，南朝時期袁家貴盛者皆非袁淑後代；99 袁仁敬的先人自高

祖以降官職都不高，父親甚至未出仕，100 袁仁敬這一支恐怕是高門陳郡袁氏中地

位較低的一房。 

〈陳照墓誌〉中也側面留下外祖家的訊息。墓誌稱陳照「九歲而孤，為外王父

房州刺史贈太常卿崔敬嗣、外王母金城郡君李氏所字」（行 5～6）。崔敬嗣的族

屬，見載於《新表》，屬崔氏定著房中的博陵「第三房崔氏」，此房所出宰相為

崔日用 (673-722)，相睿宗、玄宗，敬嗣與崔日用的父親為再從兄弟。101 崔敬嗣

曾有恩於中宗。《舊唐書》記載，崔敬嗣任房州刺史時，十分禮遇當時被貶為廬

陵王的中宗，中宗再度為帝後，亟思報答，卻誤擢另一位同名同姓者，後來才知

崔敬嗣已過世，改授子官。102〈陳照墓誌〉記載崔敬嗣贈官太常卿，極可能是中

宗敘恩而贈，可補史傳。 

陳照的父親陳希沖娶崔敬嗣之女，對陳家的社會地位應該極有助益。唐初以

                                                 
 96 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九九，〈儒學中•柳沖傳〉，頁 5677-5678。參考陳勇，

〈漢唐之間袁氏的政治沉浮與籍貫更迭──譜牒與中古史研究的一個例證〉，《文史哲》

2007.4：63-71。 

 97 參考朱華，〈東晉南朝陳郡高門袁氏研究〉，《襄樊學院學報》24.6 (2003)：83-90。 

 98 唐初，袁淑兄子袁顗的玄孫袁朗，「自以中外人物為海內冠族，雖琅邪王氏繼有台鼎，而

歷朝首為佐命，鄙之不以為伍」。不只袁朗瞧不上琅邪王氏，袁朗孫袁誼也自認山東士族

的門望比不上自家。袁誼曰：「門戶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教，為衣冠顧矚，始可稱舉，老

夫是也。夫山東人尚於婚媾，求於祿利；作時柱石，見危授命，則曠代無人。何可說之以

為門戶！」見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九○上，〈文苑上•袁朗傳附孫誼傳〉，頁

4986。 

 99 見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七○，〈袁淑傳〉，頁 1840-1841；李

延壽，《南史》卷二六，〈袁湛傳附袁豹等傳〉，頁 697-722。 
100 見毛陽光、余扶危，《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126〈大唐故大理卿上柱國袁府君（仁

敬）墓誌銘〉，頁 253。 
101 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七二下，〈宰相世系表二下•崔氏〉，頁 2811-2814。 
102 見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一一，〈崔光遠傳〉，頁 3317。正史記載，中宗授官予崔敬嗣

之子汪。趙明誠《金石錄》云：「（崔敬嗣）墓誌載敬嗣長子悅，次子協，而無名汪者。

而《姓纂》亦云：『悅生光遠。』然則以悅為汪，蓋史誤也。」見趙明誠，《金石錄》

（收入《石刻史料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第 1 輯第 12 冊），卷二五，

頁 6b-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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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山東高門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陽盧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滎陽鄭

氏、太原王氏等，自矜於門第，多彼此通婚，不輕易將女兒嫁給其他氏族；即使

如李義府這樣的當朝權貴，為子求娶，亦不可得。103 博陵崔氏是唐代民間社會所

認定的第一等高門，崔敬嗣的妻子李氏封金城郡君，應屬隴西李氏；敬嗣另有一

女，嫁給范陽盧思莊，也是典型的山東士族圈內婚。104 故陳希沖娶崔敬嗣女，藉

由聯姻，與博陵崔氏、隴西李氏、范陽盧氏等高門結為親戚，有益於鞏固甚至提

升陳家的社會地位，對陳氏而言，實為極美的一樁婚姻。 

上述關於陳家各房聯姻關係的討論，由於資料的限制，大多只能從整體姓氏

郡望與部分先世仕宦訊息，推測與陳氏聯姻的各別家族可能身處的社會位階，自

然有許多不足之處。105 不過，綜合這些資料，我們至少觀察到，陳氏的婚嫁對象

頗為駁雜。以社會階層來說，包括寒微之家、次等士族、高門甲族、前朝帝室後

裔等；以先世的出身地域來說，有南人也有北人，關中、山東、河南、江左等不

一而足；以族群來說，聯姻對象多為漢人，但也有鮮卑後裔。紛歧的聯姻情狀，

反映陳氏各房擇選聯姻對象，未必皆能顧及門第高低，可能必須視各別具體情

況，從更多元的角度衡量嫁娶條件。聯姻對象的駁雜，也反映陳朝帝室後裔家族

的社會地位，在其他唐代士族眼中可能不太穩定；陳氏各房聯姻對象門望高低的

落差，暗示陳家內部各房支的社會地位可能產生進一步分化。 

四‧小結 

陳照的先世於短短數十年間，歷經梁、陳、隋、唐王朝遞嬗，從寒門暴貴為

皇室、再從皇室淪為平民，家族地位起伏極大。過去學界並未留意陳朝帝室後裔

                                                 
103 見劉昫等，《舊唐書》卷八二，〈李義府傳〉，頁 2769；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九五，

〈高儉傳〉，頁 3842。唐代前期五姓著房的婚姻關係，可參考毛漢光，〈中古大族著房婚

姻之研究──北魏高祖至唐中宗神龍年間五姓著房之婚姻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集刊》56.4 (1985)：651-693。 
104 見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開元 262〈故朝散大夫行郢州司馬盧府君墓誌銘并序〉，

頁 1336。 
105《新唐書•高儉傳》曰：「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懸隔」。毛漢光認為，「北魏

中葉以後，時人雖然泛稱郡望，實際上所指漸以房支為單位，至唐而更為明顯」。故分辨

門望高低，僅及於姓氏郡望恐怕不足，最好能進一步確認房支。不過由於史料的限制，很

多時候難以更深入去追究。史料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九五，〈高儉傳〉，頁 3842；

參考毛漢光，〈中古山東大族著房之研究〉，氏著，《中國中古社會史論》，頁 187-190, 

23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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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唐後的發展，本文的討論可略補不足。 

陳照的祖先雖然曾經貴為帝室，但陳國享祚既短，陳家又原本出身寒微，帝

室後裔的身分未必就能確立陳家在唐代的政治社會地位。入唐後陳朝宗室後裔並

未享有政治優待，取得入仕資格、敘官遷轉，皆須與他人齊頭競爭；由現存資料

觀之，陳氏子弟的仕途發展並未有突出表現，但子孫至少仕宦不輟，算是差強人

意。陳家子弟入唐後官位最高的陳叔達，原本有機會振興陳家地位，卻因人倫不

修而結束仕途，更使家聲受損，未能把握鞏固陳家門望的機會。陳朝帝室後裔入

唐後的聯姻情況，也很不穩定，聯姻對象的家族門望參差不齊，落差頗大，凸顯

陳家在唐代士族社會中所處的位階不是那麼穩固。換言之，曾為帝室之榮，不足

以保證陳氏子孫在唐代的政治社會發展，聯姻關係尤其可看出陳家門第定位的搖

擺；在這樣的情境下，陳氏後裔若想鞏固家族的政治社會地位，必須努力發揮個

人才德，在仕宦發展與聯姻關係上尋求突破。 

回頭看陳照祖父這一房的表現。在失去身分特權的情況下，陳元順與三子希

寂、希沖、希固，兩代仕宦不輟，希寂、希固的官職最後更達五品以上，在陳氏

子弟中或許已經頗為難得，但終究還未達於貴盛。可是婚姻方面，此房卻出現與

高門聯姻的美事。陳照的父親娶崔敬嗣之女，博陵崔氏著房乃唐代一等高門，對

陳家是極好的一樁聯姻。而兩家聯姻結為異姓之好，夫婦若順利誕下結合雙方血

脈的後代，更能鞏固兩家的關係。〈陳照墓誌〉描述，陳希沖與崔氏共生了四個

女兒，陳照為長女，另有異母兄之望。之望既非崔氏所生，可能為庶出，若然，

則陳照便為嫡出長女；不過亦不能排除崔氏乃希沖再娶，之望為前妻所生。 

陳照與外家崔氏關係緊密。墓誌稱陳照早孤，由外家扶養，第一段婚姻便是

外祖母李氏所安排。按唐代士族多有出嫁女夫亡歸宗的習慣，孀婦攜子女返回本

家依養的現象十分常見，學者多已論及；106 此外，也有母親早卒、父親健在，將

年幼子女交由妻族撫育的例子；107 甚至有父母雙全，卻長養於外家的情況。108 

                                                 
106 見陳弱水，〈隋唐五代的婦女與本家〉，氏著，《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頁 126-

137；李潤強，《中國傳統家庭形態及家庭教育》，第一章〈依養外親家庭形態考察〉，

頁 7-68；第三章〈婦女歸宗與家庭結構的關係〉，頁 93-111。 
107 例如李從易之母柳氏，乃柳潭與肅宗長女和正公主所生；公主死後，柳氏即養於宮內。見

胡戟、榮新江主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404

〈李從易墓誌〉，頁 871。又如薛紹緯為姨母盧氏撰寫墓誌，自述「嬰兒時，方急乳，則為

外族取去」，自幼受外祖母與姨母照料。薛紹緯出生不久，母親可能或病或歿，而由外族

接手撫養。見胡戟、榮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465〈盧虔懿墓誌〉，頁

1003。又如晚唐郭氏嫁江陵府士曹參軍王郃，生一女；郭氏早亡，其女「失所恃，鞠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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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唐代士族子女成長於外家並非罕見；若夫妻一方死亡，子嗣更可能成為維

繫兩家關係的橋樑。109 結為姻親的兩方家族，在變故之時互相提攜，必要時將親

戚接來合住，在唐代士族家庭頗為常見；故一旦結親，兩家的往來、甚至彼此內

外親戚的互動都可能十分緊密，這也是簡擇婚姻必須慎重的原因之一。 

陳照長養於外家，婚事且由外祖母安排，而三位妹妹的婚事則由陳照親自打

理；似乎不止父親早亡，母親享壽也不長。有一點需要澄清的是，雖然墓誌記述

陳照自九歲以後是由外祖父母崔敬嗣與李氏所撫養，但其實崔敬嗣卒於武周證聖

元年 (695)，110 陳照則生於萬歲通天二年或神功元年 (697)；陳照出生之前，外

祖父已過世。故實際上，陳照從未受外祖父鞠養。撰誌者既是陳照之子，想必曾

親耳聽聞母親的幼年經歷，書寫與事實的誤差，應非出於無知。徐崐顯然只想凸

顯陳照是崔敬嗣的外孫女，而不在意真實細節；如此書寫，大概還是為了彰顯陳

照母系乃博陵崔氏著房之故。 

〈陳照墓誌〉透露伯父、叔父將「光吾族」的期盼寄託於陳照身上。我們若考

慮入唐後的陳氏家族有待鞏固其家於士族群體的地位，陳照極可能因為母親出身

博陵崔氏著房，母系身分高貴，又為外家所鞠養，自小染習高門風範，故在陳氏

子孫中被長輩另眼相看、寄予厚望。 

肆‧女兒如何光顯家族 

一‧唐代的一般情形 

一般而言，唐人仍將興旺家族的期盼寄託於男兒身上。一方面是因為父系家

                                                                                                                            
外氏之門，以至成人」。見趙力光，《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續編》，213〈郭鏐墓誌

並蓋〉，頁 665。 
108 例如，韋羽與崔成簡的次女嫁給監察御史裏行鄭素，生一女名「懿」。崔成簡過世時，次

女隨夫之官於蒲州，未能臨喪。崔成簡墓誌稱：「先是，（崔）夫人收鄭氏之長孫女，曰

懿，自繈褓撫導，及于笄年。而孝謹禮讓之性，稟自夫人。今之備永畢之儀者，唯孤子與

孫女耳」。顯然鄭懿雖父母雙全，卻是在外家韋族由外祖母崔夫人撫養長大，且在外祖母

的喪事中以「長孫女」身分扮演重要角色。見胡戟、榮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

誌》，371〈韋羽夫人崔成簡墓誌〉，頁 803。 
109 例如鄭當與王緩夫婦，分別出身著名的滎陽鄭氏及太原王氏，兩人生有一子。婚後七年，

王緩得病；臨終前，撫其子而叮囑其夫：「願以此故，無遠吾門」。見周紹良，《唐代墓

誌彙編》，大和 067〈大唐故太原王氏夫人墓誌銘并序〉，頁 2144-2145。 
110 崔敬嗣卒年，參考趙明誠，《金石錄》卷二五，頁 6b-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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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制度中，只有男性可以承繼宗祧，女兒則以出嫁外成為歸宿；另一方面，性別

角色的內外劃分，使得諸多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多以男性角色為主體，男性在

外功成名就，足以光顯門戶。例如唐代官方制度將祭祀祖先、封贈先世、墓葬等

級、門庭列戟、妻母的命婦封授等，與官品高低相連結，使得唐代士人幾乎將光

宗耀祖的實現完全寄託在仕宦成就之上。111  

女性基本上被排除於官僚體制之外。不過，武曌當政時期曾辟召婦人入宮輔

政，裴行儉之妻庫狄氏便曾任「御正」一職。112 中宗時期，韋后積極參與政事，

曾任用女性擔任皇后齋郎、禮畢恩詔賜官；鄭希甫之女將所賜官迴授祖父，「闔

門榮被，中外稱多」。113 從中宗到睿宗時期，預政宮廷女性的政治身分更進一步

朝向「官僚化」方向發展，上官婉兒等人取得「準官僚」的地位，待遇、特權皆

比照職事官，也與男性高官一樣追封先世、榮顯家族。114 不過，這股武曌以來女

性預政的態勢遭到玄宗等人抑制，隨著玄宗主政、太平公主勢力瓦解而無以為

繼。115 唐代後期又有宋若昭姊妹，以才學聞名、誓不婚嫁，被召入宮廷以學士先

生待之，其父因此獲得授官，並賜宅第、給俸料。116 宋氏姊妹以才學榮親，誠屬

難得，僅能視為特殊個案。唐代曾有短暫時期，少數女性以個人政治上或才學上

的表現為家族帶來榮顯，雖一度突破政治上的性別藩籬，但未能形成延續性的制

度，一般女性難以複製其經歷。對多數唐代家族而言，優秀的女兒當然也令家人

                                                 
111 參考鄭雅如，《親恩難報：唐代士人的孝道實踐及其體制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2014），頁 351-352。 
112 見熊飛校注，《張說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一四，〈贈太尉裴公神道

碑〉，頁 724。關於武曌辟召才婦入宮輔政的情形，可參考鄭雅如，〈唐代前期預政女性

身分的官僚化──從上官婉兒墓誌談起〉，《中國史學》（東京）24 (2014)：92-96。 
113 見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天寶 108〈大唐故尚書祠部員外郎裴公夫人滎

陽鄭氏墓誌銘并序〉，頁 661。 
114 上官婉兒深受中宗信任，專掌詔命，官至二品；祖父、父親皆獲追贈，母親封國夫人。見

劉昫等，《舊唐書》卷五一，〈后妃上•中宗上官昭容傳〉，頁 2175；卷八○，〈上官儀

傳〉，頁 2744。 
115 關於唐代前期女性任官的發展，以及玄宗對女性預政的打壓，可參考鄭雅如，〈重探上官

婉兒的死亡、平反與當代評價〉，《早期中國史研究》4.1 (2012)；後收入游鑑明主編，

《中國婦女史論集（十一集）》（新北：稻鄉出版社，2014），頁 7-40；鄭雅如，〈唐代

前期預政女性身分的官僚化〉，頁 87-102。 
116 見劉昫等，《舊唐書》卷五二，〈后妃下•女學士尚宮宋氏〉，頁 2198-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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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重，但卻不免發出「惜不為男」的歎息。117  

雖然女性缺乏建功立業的機會，但並不代表女兒就與光耀家族毫無連結。表

面上，女兒缺乏體制性的管道來榮顯本家，但士族群體卻頗為關注女性名聲。墓

誌中經常可見士族女性的表現在親族間獲得好評、聲名傳揚的敘述。例如韋倬妻

楊氏，「纂組之妙，盥漱之儀，懿聲溢乎外姻」；118 王同人妻裴夫民，「事舅姑

祗勤肅順，為六親所服，孝父母揚名無憂，俾九族稱歎」；119 張滂妻郭儀，「貞

質淑亮，聞於六親」；120 柳銳之女柳內則，「以德言容功，著于族類」；121 蕭

澈之女，「平生眾美，為六姻之聞知」。122 這些描述，雖然多少有溢美之嫌，但

卻反映出士族群體對於女性角色的關注。士族女性的個人資質與倫理表現，雖屬

閨門內事，評價卻流傳於內外親族之間，甚至「中稱而表聞焉」，「表聞而外談

焉」，123 一層層擴散出去，流傳到親戚之外的士族社群。可見士族女子亦有名聲

傳揚，其於在室與出嫁後的才德表現，社會往往視為家族門風教養的展示，女子

名聲亦成為家族聲譽的匯聚來源之一，女兒對於光耀家族也有一份責任。 

關注士族女性的德禮才學，可能與女性在士族文化傳承上扮演重要角色相

關。中古士族作為「文化貴族」，不只傳承學術文藝，更講究家族禮法與儀容舉

止。史料所見，士族子女識字學文常由母親啓蒙，甚至由母親傳授家學、培養成

文士碩儒；唐代科舉興起，訓導子姪考取科舉，更成為母教的新標竿。例如丹陽

                                                 
117 例如元君妻于夫人，是太宗、高宗宰相于志寧的玄孫、兖州都督于知微的孫女。墓誌說她

「言行而法度有則，聰敏而文字默知，故夫人家族愛而貴之」；家人曾感歎：「此女吾家

之寶，惜不為男也」。反映出女性即使資質秀異，亦受限於性別角色與制度，難以如男兒

為家族帶來更大利益，故有此歎。于夫人墓誌見趙力光，《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續

編》，85〈元君妻于氏墓誌〉，頁 268。于夫人墓誌曰：「祖辯機」，比對《新表》與碑

誌，可知其祖即是于知微，字辯機，高祖為宰相于志寧。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七二

下，〈宰相世系表二下•于氏〉，頁 2829-2830；姚崇，〈兖州都督于知微碑〉，董誥

等，《全唐文》卷二○六，頁 2086a。 
118 見胡戟、榮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234〈韋倬夫人楊氏墓誌〉，頁 517。 
119 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天寶 078〈大唐故泗州刺史瑯耶王妻河東裴郡君夫民墓誌銘

并序〉，頁 1586-1587。 
120 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貞元 091〈唐前衛尉卿賜紫金魚袋張公夫人太原郡君郭氏墓

誌銘并序〉，頁 1901。 
121 趙文成、趙君平編選，《新出唐墓誌百種》（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裴君夫

人柳內則墓誌〉，頁 268。 
122 趙力光，《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續編》，158〈蕭澈亡女墓誌並蓋〉，頁 488。 
123 西安市長安博物館，《長安新出墓誌》，〈庾氏妻蘭陵蕭氏墓誌銘并敘〉，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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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守林洋之妹，「有母儀令德，博涉五經，善屬文」，她訓導子姪七人「咸致文

學之名」，開元、天寶年間，「七人並舉進士，連中科名，衣冠榮之」。124 可見

女性若具備學識教養，對於子女的教育極有幫助。再者，士族須作「禮儀人

物」，透過言語、舉止的端雅凸顯其身分，家族秩序與家門安定亦需透過日常禮

儀來維繫；故士族的家庭教育特別重視禮儀規矩，精細的禮儀舉止多由母親教

授，主婦對於家族吉凶禮法的實踐亦負有指導之責。125 唐代墓誌資料中例子頗

多。例如劉濬妻出身隴西李氏，甚有德操，親戚們「遣子女供承，冀染清規，爭

求近習」；126 盧行質後妻出身天水趙氏，「閑雅有聞」，「博識多紀，凡吉凶之

制，出於一言，用為二姓之法」。127 士族女性的德禮才學，對於家庭教育，以及

家風禮法的實踐與傳承皆影響甚鉅，自然備受其社群關注。 

知書達禮，是唐代墓誌中經常凸顯的士族女子家教表現。例如高宗宰相許敬

宗之女，「習訓禮闈，數遊文圃，翰墨尤善，睦悅必書」；128 北周重臣韋孝寬的

曾孫女韋金，「行以自飾，禮以為容」，「行符閨則，悅禮敦詩」；129 蕭君妻李

氏，是北魏左僕射李沖的六世孫，「長自高門，少聞禮則」；130 李從偃妻出身滎

陽鄭氏，「纔過弱歲，志已成人，言合典經，動循禮則」，次兄鄭泌稱讚她是

「吾宗之女士」。131 新興家族對女子的教養，亦多仿效士族，如郭子儀的孫女郭

                                                 
124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四六，〈薛播傳〉，頁 3955-3956。 
125 參考長部悅弘，〈北朝隋唐時代における漢族士大夫の教育構造〉，《東洋史研究》49.3 

(1990)：466-492；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六朝士族與家禮─以日常禮儀為中心─〉，

高明士編，《東亞傳統家禮、教育與國法（一）家族、家禮與教育》（臺北：臺大出版中

心，2005），頁 3-21；鄭雅如，〈中古時期的母子關係──性別與漢唐之間的家庭史研

究〉，李貞德編，《中國史新論──性別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

158-160。 
126 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開元 304〈大唐故十學士太子中舍人上柱國河間縣開國男贈

率更令劉府君墓誌〉，頁 1365-1366。 
127 趙君平、趙文成編，《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791

〈唐盧行質夫人趙氏墓誌〉，頁 1020。 
128 周紹良、趙超，《唐代墓誌彙編續集》，龍朔 011〈唐故順政郡君許夫人墓誌銘并序〉，

頁 125。 
129 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二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大唐前安州都督

府參軍元琰妻韋（金）誌銘并序〉，頁 5。 
130 見毛陽光、余扶危，《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078〈大唐前恒州司功參軍蕭君妻李氏

墓誌銘〉，頁 156-157。 
131 見郭茂育、趙水森，《洛陽出土鴛鴦誌輯錄》，〈唐故前左衛率府兵曹參軍（李從偃）故

妻滎陽鄭氏墓誌銘并序〉，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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珮，「晨昏之暇，習翫圖史，閨壼眾屬，仰為龜龍」。132  

從資料看來，士族女子被期望具備的禮法教養，可能包括儀容姿態、氣質風

度等外在禮容，以及對祭祀、婚喪、酬對親賓等儀節的嫻熟。例如李叔明之女，

「年既及笄，善以禮舉，儀乎婉婉，色必莊正。宗人曰：『是女也，是為女範

也』」。在室時，家中「有賓客祭祀之事」，父母詢其意見，李氏「斂辭氣引

〈內則〉以對」，令父母更加愛重；在夫家，丈夫與兒子不幸先亡，李氏於喪禮上

何時哭、何時擗，表現合於身分，令君子歎服。133 至於唐代士族對女子的才學要

求，學者認為似乎以閱覽諷誦為主，讚許詩文創作的情況較少；典型的才女形象

是「閱讀廣，能書法，善評論，聰敏而有文化素養」，其中並未包括寫作，不過

似乎也不存在強烈反對女子創作的文化。134  

不過，整體說來，史料中直接標舉出女兒光顯本家的例子並不多，更常見的

敘述是，女性出嫁之後克盡婦職而光大夫族。其實，受限於性別角色的分配，婚

姻既被視為女性應然的歸宿，女德女才往往透過為妻為母為媳的角色而彰顯，故

墓誌有「結褵從夫，榮耀他族」之說；135 對於未嫁而夭的女子，唐人往往感嘆其

「堙沒無所揚」、「不及光於他族」，136 反映社會認為女性創造自身成就與家族

光榮的場域，實在於夫家。而在文獻紀錄中較被忽略的是，女兒在夫家的表現，

也將影響本家聲譽。幸好，墓誌資料仍留下部分文字線索。所謂「素風稟乎家

法，淑問揚於夫黨」，137 士族特別重視禮法，女兒以薰陶自本家的教養入夫家承

擔婦道母儀，本家的家法門風成為出嫁女在夫族受人欽重的基礎；祝願出嫁女

                                                 
132 見胡戟、榮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332〈郭珮墓誌〉，頁 719。 
133 李叔明原姓鮮于，唐代宗賜國姓李。鮮于家並非典型士族，但叔明兄弟皆涉學，兄舉進

士、弟舉明經，叔明又娶弘農楊氏，「重有貞範」，家學與婚娶皆有「士族化」的傾向。

墓誌對李氏的禮容、禮法描述頗多，似乎刻意凸顯其具備士族女性的教養。見胡戟、榮新

江，《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324〈何邕夫人李氏墓誌〉，頁 703；劉昫等，《舊唐

書》卷一二二，〈李叔明傳〉，頁 3506；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四七，〈李叔明

傳〉，頁 4757。 
134  參考陳弱水，〈從〈唐晅〉看唐代士族生活與心態的幾個方面〉，《新史學》10.2 

(1999)；後收入氏著，《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頁 266-267。 
135 見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元和 076〈唐故河南府司錄盧公夫人崔氏誌銘〉，頁

2001。 
136 見趙力光，《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續編》，158〈蕭澈亡女墓誌並蓋〉，頁 488；202

〈張憎憎墓誌〉，頁 626。 
137 見胡戟、榮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340〈盧暠夫人裴氏墓誌〉，頁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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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禮法榮本宗，以慈愛穆夫族」，138 更凸顯出嫁女身繫二族，其言行舉止不但

敦睦夫家上下，也以合於禮法的表現為本家帶來光榮。可見唐代士族女子亦可光

榮家族，但由於女性被社會觀察、評價的具體行事，大多聚焦於婚後孝敬舅姑、

輔佐丈夫、教養賢子、主持家政等有益夫族的表現；女兒增益本家名譽的方式較

為間接曲折，容易被記錄者忽視、省略，造成文獻中可追索的訊息十分有限。 

女兒除了以自身言行舉止為本家增添聲譽，嫁得貴婿當然也能幫襯本家。聯

姻本來就是人類社會擴張家族資源的重要手段，不過，在中古士族社會，婚姻作

為女子光顯本家的管道，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中古士族以累世婚宦清美維持門

第地位，故士族女性雖然無法參與仕宦，亦以婚姻關係對維持本家地位作出重要

貢獻。隋唐改變入仕體制後，門第高低不再能保證家族後代的政治地位，但是重

視門第的心態並未消退，舊族高門為凸顯家族地位，反而更講究婚配整齊，高門

互婚蔚為風尚，甚至有「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為婚」的情況發生。139 高門之女

身負維持門第尊嚴的重任，一般士族之女若能攀結門望較高的家族，也有助於提

升本家社會地位。但亦見反向操作的情況。士族門第既為社會所重，豪貴之家為

提升門望，多以高額聘財求娶士族之女，也有家長為了滿足私欲，不惜將女兒

「下嫁」。例如高宗時的宰相許敬宗，為貪圖聘財而將女兒嫁給蠻酋馮盎之子；不

過，許敬宗也因此事遭到彈劾，從禮部尚書左遷鄭州刺史。 140 可見「婚配不

倫」，在唐代士族社會仍是一項嚴重的禁忌。 

女兒的婚姻與本家社會地位相連結，從墓誌敘述方式也可看出端倪。例如刻

寫於大曆十三年 (778) 的鄭曜妻李氏墓誌，不厭其詳的將誌主六個女兒的婚嫁對

象一一寫出：「長女適河南府濟源縣尉范陽盧夷，二女適同州白水縣丞瑯瑘王日

雲，三女適徐州蕭縣令趙郡李倕，四女適江陵府石首縣令隴西李清，五女適趙州

寧晉縣令隴西李為式，六女適泉州刺史隴西李搆」；除了李搆位列刺史，其他女

婿的官職都不高，但每一位皆出身唐代一流士族，刻意寫出的郡望，足以凸顯女

兒所嫁「皆衣冠大族，人望所稱」。141 聯姻高門不僅足以彰顯女兒的教養獲得重

                                                 
138 見趙力光，《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續編》，147〈田沼妻斑氏墓誌並蓋〉，頁 459。原

釋文標點有誤，依文意修改。 
139 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二○○，〈唐紀十六•高宗天皇

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下〉，頁 6318。 
140 見劉昫等，《舊唐書》卷八二，〈許敬宗傳〉，頁 2762。馮盎即宦官高力士的曾祖。見歐

陽修等，《新唐書》卷二○七，〈高力士傳〉，頁 5858。 
141 見郭茂育、趙水森，《洛陽出土鴛鴦誌輯錄》，〈大唐故朝散大夫太子典膳郎滎陽鄭府君

（曜）故夫人隴西縣君李氏墓誌銘并序〉，頁 98。底線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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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禮法的大族肯定，對照聯姻對象的社會地位，也投射出自身家族的地位。 

婚姻除了影響門第，兩家結親之後往往在各方面也成為彼此的奧援。除了前

文曾論孤幼長養於外家的情況，墓誌資料亦不時可見女兒援引夫家資源幫助本家

葬事，142 或於仕途上相互幫襯。例如王媛出身太原王氏，嫁博陵崔暟，兩家聯姻

屬於山東高門圈內婚。王媛次兄王温之，以儒藝遊學，未有官職；崔暟「感夫人

誠敬克家，益盡心推薦（温之）于代」。撰誌者評論曰：「向非（夫人）輔佐有

力，庇宗得所，孰能使六親邕邕，二族交泰？故君子韙之」。墓誌又記載「夫人

本宗清貧，禮葬未克」，父母及亡姊的葬事，皆由王媛「備物飾終，此又夫人之

孝也」。143 可見女兒若嫁給政經資源較豐厚的家族，也能為本家注入更多發展資

源；女兒以婦道母儀佐助夫家，夫家感其德，亦回饋照顧其本家。 

總之，唐代士族女性的婚姻不只關乎自身幸福，其聯姻對象與婚後在夫家的

表現，皆可能影響本家社會地位與發展。士族女子應具備的教養除了一般女工，

更以禮法、學識凸顯本家風範不凡；出嫁女在夫家的優劣表現，不但可能影響夫

家興盛，也與本家的聲譽榮辱相連。只是社會對女性的評價角度，多著重於婦道

母儀的面向，故文獻的記述焦點，往往放在光大夫族更甚於榮顯本家。 

二‧〈陳照墓誌〉對「光吾族」的詮釋 

值得留意的是，唐代墓誌資料中，不乏可見家族將光耀門庭的期望寄託在女

兒身上的記載，雖然只是眾多唐代墓誌中極少數的例子，卻有如穿透迷霧的光

束，將唐人認為女兒也能榮顯本家的心態與現象鮮明的展現出來。除了本文引為

討論核心的〈陳照墓誌〉，武曌宰相韋承慶繼母王婉 (626-696) 的墓誌，也記錄

了王婉年幼時曾被本家伯叔預言：「光吾族者，必此女也」；144 刻寫於開元廿五

                                                 
142 參考陳弱水，《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頁 113-116；鄭雅如，《親恩難報》，頁

166-167。 
143 崔暟與王媛之子崔沔，娶舅父王温之的女兒王方大，親上加親。崔沔與王方大之子崔祐

甫，德宗時高居相位，崔祐甫亦娶太原王氏為妻。崔家三代皆娶太原王氏，互動可能特別

緊密。王媛墓誌，見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大曆 063〈有唐安平縣君贈安平郡夫人

王氏墓誌〉，頁 1804；王方大墓誌見同書，大曆 061〈有唐太原郡太夫人王氏墓誌〉，頁

1801；崔祐甫墓誌見同書，建中 004〈有唐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常山縣開國子贈太

傅博陵崔公墓誌銘并序〉，頁 1822-1824。 
144 見吳鋼，《全唐文補遺（第二輯）》，〈大唐故納言博昌縣開國男韋府君夫人琅耶郡太君

王氏（婉）墓誌銘〉，頁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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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37) 的崔公夫人賈氏墓誌，則記載了誌主兄長對妹妹的讚語，認為「此女

也，足以輝光吾門」。145 不過，這兩篇墓誌雖然記錄了本家親人對女兒光耀家族

的期待，撰誌者並未進一步指出誌主如何實現榮耀本家。 

相較之下，〈陳照墓誌〉的撰寫者則對陳照如何「光吾族」，提供了十分明

確的解釋：「夫人同生四人，三皆女弟，至於婚嫁，無非手出。異母兄之望，官

至鄆州參軍。嘗有大戾，塵於禁闈，聖上怒甚，將欲親決。夫人徒跣被髮，詣闕

號訴。左右寵臣，哀茲誠節，連衽營救，竟得減死。貶之望為臨川縣丞。果如伯

叔之言矣」（行 13～15）。撰誌者將陳照嫁三妹、救異母兄等顧全本家手足的行

事，詮釋為「光吾族」的實現。這段描述中，陳照主嫁三妹、營救兄長應該是確

實發生過的事件，但以這些事跡來呼應伯叔「必光吾族」的預言，卻是撰誌者的

主觀詮釋。以下分析這兩件事對陳照本家可能帶來的影響。 

先看三位妹妹的出嫁。陳照父母早亡，姊妹依養於外家，陳照的第一樁婚事

是由外祖母作主，似乎外家對陳照姊妹的關照更甚於本家伯叔與異母兄。前文已

提示多次，婚姻不只被視為女性最重要的歸宿，聯姻關係也對家族的社會地位有

重要影響。此外，唐代女子出嫁必須備置一筆嫁妝，嫁妝豐厚程度既代表本家對

女兒的重視，也會影響出嫁女在夫家的地位；沒有嫁妝，便很難進入婚姻市場，

故唐詩中多有貧女難嫁之喟嘆。146 可知安排女兒出嫁並非容易的事，婚嫁對象必

須謹慎簡擇，以免有辱門第，嫁妝更是一筆不小的開銷。〈陳照墓誌〉以「至於

婚嫁，無非手出」描述陳照嫁妹（行 13），似乎意指從對象安排到備置嫁妝，都

是由陳照出面出力。陳照嫁妹，不僅關係到三位妹妹一生的幸福，也牽涉本家聯

姻網絡的建立，以及家族社會地位的維持，影響甚鉅。 

再看拯救異母兄之望。陳之望官至鄆州參軍，這可能是〈陳照墓誌〉刻寫時

的最終官位。過去他曾犯下大罪，被囚繫於京，將由皇帝親自審理；陳照散髮赤

足詣闕號訴，感動皇帝身邊的寵臣為其營救，結果之望逃過死罪，只被貶官。這

個案件與一般訴訟不同，是由皇帝親自決案。漢代以來，以「邀車駕」、「撾登

聞鼓」或「上表陳情」等方式，直接訴求皇權介入司法的事例不時可見；唐代正

式將其納入律令，建立直訴制度，若事關國家安危，或有重大冤屈者，當事人或

                                                 
145 見郭茂育、趙水森，《洛陽出土鴛鴦誌輯錄》，〈大唐鄭州滎澤縣令崔公（茂宗）故夫人

長樂賈氏墓誌銘并序〉，頁 82。 
146 參考段塔麗，《唐代婦女地位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頁 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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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可以直接訴請皇帝主持正義。147 為求引起注意與同情，陳情者經常採取自

殘的激烈手段。例如顏真卿的姑母顏真定，為了拯救被酷吏陷害的叔父，率二妹

「割耳訴冤」，叔父因獲減死。顏真定為叔父伸冤的作為，不只在個人墓誌中被頌

揚，也寫入唐代國史，凸顯這類事件甚受時人注目。148 陳照的異母兄似乎是直訴

案件中的被告，陳照詣闕號訴，或為祈求饒恕，或為澄清冤屈，必須承擔可能遭

受懲罰的風險。149 陳之望是希沖一房唯一的男嗣，陳照以一介女流拋頭露面、

上官府陳情號訴，最後保住了異母兄的性命，為父親一房留下繼嗣，於本家厥

功甚偉。 

嫁妹、救兄這兩項行事，皆非唐代一般女性常見的倫理承擔；尤其之望與陳

照並非同母所生，陳照甘冒入罪風險、詣闕救兄，可能被時人視為義行而獲得稱

揚。這兩件特殊行事，並非尋常女子所能做到，寫入墓誌可凸顯誌主的德行；而

行動的結果，也確實為陳照本家帶來極大的益處，故撰誌者以此呼應伯叔「必光

吾族」的預言，似乎有其合理的脈絡。 

撰誌者以凸顯誌主個人特殊作為的角度，為陳照如何「光吾族」提供了一種

解釋；但是，在撰誌者的詮釋背後，仍存在諸多疑問。最值得深思的是，陳照既

然只是依養於外家的一介孤女，如何有能力代表本家作主，出錢又出力地為妹妹

們安排婚事？陳照為營救異母兄詣闕號訴，並未採取激烈的自殘行動，卻能感動

左右寵臣為其出力，是否有其他特殊原因？墓誌並未詳述嫁妹救兄等事件發生的

時間，但從陳照的生命歷程衡量，這些事件應當都發生在陳照出嫁以後。 

然而陳照的婚姻經歷有別於多數唐代士族女子墓誌中透露的婚姻狀態，二嫁

的事實明載於墓誌。撰誌者徐崐，身為陳照與前夫之子，且陳照改嫁後，母子之

間仍然互動密切，對於陳照前後兩任丈夫及其家族背景應該都相當熟悉。可是墓

誌中留下的婚姻訊息卻極少，甚至徐崐連自己生父的全名與家世都未寫出，以致

歷來研究者皆未能辨識出陳照前夫的身分，又誤解了陳照二嫁的原因。筆者在經

                                                 
147 關於唐代的直訴制度，參考陳登武，《從人間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會與國家》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一章〈訴訟程序與審判管轄權〉，頁 27-42。 
148 見顏真卿，〈杭州錢塘縣丞殷府君夫人顏君神道碣銘〉，董誥等，《全唐文》卷三四四，

頁 3493b；此篇未收入《顏魯公集》。另見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九九，〈殷踐猷

傳〉，頁 5683。 
149 直訴案件若審理後認為陳訴不實，陳情人反而會招致處罰。見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

（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二四，〈鬬訟律〉，「邀車駕撾鼓訴事不實」條，頁

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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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詳細考辨之後，認為陳照締結的兩段婚姻，是支持陳照援助手足，並且光顯本

家的最重要資源；想要瞭解陳照如何光榮本家，必須揭開撰誌者掩上的薄紗，究

明陳照兩段婚姻之謎。 

三‧沈默的真相──陳照兩段婚姻與「光吾族」的關連 

（一）前夫東海徐文公 

先從陳照的第一段婚姻談起。誌文曰：「始，以外王母所歸故東海徐文公，

有子曰崐；無幾，為伯父、叔父所奪，改嬪於盧氏」（行 8～9）。整篇墓誌關於

陳照的第一段婚姻，只透露婚事是由外祖母作主、前夫是「故東海徐文公」，以

及陳照與前夫生有一子名「崐」。「徐文公」是誰？家世背景如何？由於誌文訊

息簡略，過去研究者或以為「徐文公」就是前夫之名，150 或含糊地說陳照嫁給徐

姓男子，並未深究。151 其實〈陳照墓誌〉中的若干線索反映，陳照前夫應非泛泛

之輩。 

陳照曾受命婦之封，墓誌曰：「蓋嘗封臨潁郡君，加授潁川郡夫人」（行

12）。依照唐代命婦制度，官員散階五品以上，母、妻可得命婦之封；封郡君

者，夫、子散階須達四品，或為勳官二品帶爵封；若封郡夫人，夫、子的散階更

必須在三品以上。152 墓誌並未說明陳照的命婦身分從何而來，但邑號未加「太」

字，顯然不是從子而封；153 而後夫盧全壽官位僅為縣令，散階不會太高，應當沒

有能力讓陳照獲封高階命婦。再者，〈陳照墓誌〉誌題的寫法頗違常例。一般有

命婦封號的女性誌主，誌題名銜多冠以某人之妻某某命婦，例如楊正本妻韓令德

墓誌，誌題「大周故中散大夫行澤州長史楊正本妻歸義縣君韓墓誌銘」；154 或者

只標舉命婦邑號，例如徐嶠妻王琳墓誌，誌題「唐故趙郡君太原王氏墓誌銘并

                                                 
150 見張菁，《唐代女性形象研究》，第二章〈賢婦〉，頁 61。 
151 見陳弱水，〈隋唐五代的婦女與本家〉，氏著，《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頁

156；萬軍杰，《唐代女性的生前與卒後》，第五章〈喪葬與唐代女性〉，頁 169。 
152 見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二，「司封郎中」條，頁 39。唐代律令規定外命婦封授依夫、

子散階，參考王德權，〈唐代律令中的「散官」與「散位」──從官人的待遇談起〉，

《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21 (1989)：40-46。 
153 唐制規定，從子而封者，邑號皆加「太」字。見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二，「司封郎

中」條，頁 39。參考廖宜方，《唐代的母子關係》（新北：稻鄉出版社，2009），頁 45-

49。 
154 見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聖曆 030，頁 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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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155 而〈陳照墓誌〉誌題，則是先題「潁川郡夫人」，後題「盧全壽故夫

人」，命婦封號獨立於某人之妻的表述，也透露陳照獲封命婦應該與盧全壽無

關。陳照自身未曾參與政治活動，受封高階命婦，只能緣於夫與子的官階；後夫

與其子的可能性既已排除，則命婦身分應該來自前夫。從陳照的封授等級觀之，

前夫的散階必須在三品以上，顯然是高層官員。 

「徐文公」究竟是誰？首先，應澄清「徐文公」並非徐崐生父之全名。依照中

古士族講究避家諱之禮法，雖說臨文不諱，但由兒子執筆的墓誌，絕不會連名帶

姓直書父親姓名，而多稱「府君」、「先君」，或以官爵位號尊稱之。例如韋承

慶在繼母王婉的墓誌中，尊稱父親為「先府君博昌公」。156〈陳照墓誌〉的誌序

既由前夫子徐崐親撰，那麼「徐文公」就不會是前夫的全名，而是尊稱。檢閱史

傳與其他石刻資料，筆者認為「徐文公」者，即是唐代前期的著名文臣──徐堅 

(660-729)。證據如下：徐堅先世為「東海郯人」，睿宗時受封東海郡公，死於玄

宗開元十七年 (729)，官至右散騎常侍、贈官太子少保，諡曰「文」。157 在張九

齡為徐堅撰寫的神道碑中，首行碑題直書：「大唐故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

學士贈太子少保東海徐文公神道碑并序」，文末記錄：「有子曰峻、嶠、崐

等」。158 徐堅神道碑中「東海徐文公」之尊稱，以及有子名「崐」的記載，與

〈陳照墓誌〉完全吻合；陳照前夫即是徐堅，可謂鐵證如山。 

史傳記載徐堅娶岑羲之妹，徐堅神道碑則稱「與夫人故南陽郡夫人，合葬於

                                                 
155 見趙君平、趙文成編，《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245〈唐

徐嶠妻王琳墓誌〉，頁 325。 
156 見吳鋼，《全唐文補遺（第二輯）》，〈大唐故納言博昌縣開國男韋府君夫人琅耶郡太君

王氏（婉）墓誌銘〉，頁 9。 
157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五○，〈徐堅傳〉，頁 3175-3176；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

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一九，〈大唐故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贈太

子少保東海徐文公神道碑并序〉，頁 1020-1025。 
158《張九齡集校注》卷一九，〈大唐故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贈太子少保東海徐文

公神道碑并序〉，頁 1020, 1023。引文底線為筆者所加。「崐」，《文苑英華》作

「 」。按，熊飛校注張九齡《曲江集》，是以《四部叢刊》所收「上海涵芬樓借印南海

潘氏藏明成化九年韶州刊本」為底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此本「猶宋以來之舊本

也」，乃《曲江集》最好的版本；且〈陳照墓誌〉亦記徐文公之子名「崐」，徐文公即是

徐堅，兩相合觀，應以文集所錄為是。《曲江集》的版本流傳，參考萬蔓，《唐集敘錄》

（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頁 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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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年縣之少陵原先塋」；159 岑羲家族郡望為南陽，南陽郡夫人應即岑羲之妹。160 

並觀史傳、徐堅神道碑，以及〈陳照墓誌〉中的婚姻訊息，合理的解釋是，徐堅

先娶岑氏，在岑夫人過世以後，續娶陳照為後妻；161 徐堅死後與岑夫人合葬，陳

照則再嫁盧氏。徐堅神道碑隻字未提陳照，或可能因立碑時，陳照已經改嫁他

門，故撰者隱略其事。162  

徐堅生於高宗顯慶五年 (660)，163 與陳照相差三十七歲。學者利用墓誌資料

統計唐代夫妻年齡差，發現最普遍的情況是丈夫年長於妻子十歲以內；丈夫比妻

子年長二十歲以上比例極低，相差三十歲以上更是罕見。164 丈夫與繼室的年齡差

距可能較大，萬軍杰以十八個續娶案例計算，平均年齡差距約為 16.78 歲，其中

                                                 
159 見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五○，〈徐堅傳〉，頁 3176；《張九齡集校注》卷一九，〈大

唐故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贈太子少保東海徐文公神道碑并序〉，頁 1023。 
160 岑羲為堂姑與兄長所寫的墓誌，都記述誌主是「南陽棘陽人」。見岑羲，〈大周故清苑公

劉府君夫人岑氏墓誌銘并序〉、〈奉禮郎岑子輿墓誌〉，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

（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二六，頁 325-326。 
161《大唐新語》記載，徐堅於開元十五年 (727) 正月請假葬岑氏。這條史料可能令人直覺地

認為，岑氏過世的時間接近開元十五年。但唐代社會習俗中，從死亡到下葬的時間間隔，

長短不一；仕宦家庭因各種原因，延緩葬事數年甚至數十年的情況相當常見。所以光從這

條史料，不足以確定岑氏何時過世。史料見劉肅，《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

1984），卷一三，頁 195。關於唐代仕宦家庭延緩葬事的探討，可參考鄭雅如，《親恩難

報》，頁 152-192。 
162 男性碑誌不一定會記錄婚姻訊息。徐堅神道碑中關於妻子的訊息非常少，只在敘述合葬時

提及，所以未提陳照也不是太奇怪。只是丈夫若有前後夫人，單獨與其一合葬，通常會寫

明是前夫人或後夫人，不會無視另一位夫人的存在。徐堅神道碑只見岑夫人，完全沒有陳

照身影，或可能此碑樹立於陳照改嫁以後。按唐代神道碑不一定樹立於下葬時，葬日不等

於立碑之期。例如康希銑與夫人合葬於天寶四載 (745)，至大曆十一年 (776)，諸子才在墓

前樹立神道碑。見顏真卿，《顏魯公文集》（收入《四部備要•集部》〔上海：中華書

局，1936〕，據三長物齋叢書本校刊），卷一○，〈銀青光祿大夫海濮饒房睦台六州刺史

上柱國汲郡開國公康使君神道碑銘〉，頁 8-10。 
163 史傳稱徐堅死於開元十七年 (729)，享年七十餘，徐堅神道碑則未記享壽。根據徐堅神道

碑記述，其父徐齊聃死時，徐堅十四歲；徐齊聃墓誌記齊聃卒於咸亨四年 (673)，據此可

推算徐堅生於顯慶五年 (660)。見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五○，〈徐堅傳〉，頁 3176；

《張九齡集校注》卷一九，〈大唐故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贈太子少保東海徐文

公神道碑并序〉，頁 1021；胡戟、榮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89〈徐齊聃墓

誌〉，頁 198。 
164 參考翁育瑄，〈唐代における官人階級の婚姻形態─墓誌を中心に─〉，《東洋學報》

83.2 (2001)：13，表二「唐代墓誌による夫婦年齢差」；萬軍杰，《唐代女性的生前與卒

後》，第一章〈有關唐代女性婚齡的幾個問題〉，頁 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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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差距 3 歲，最大差距 29 歲。165 由此看來，徐堅與陳照年齡落差之大，即使

是繼室婚姻，在唐代也屬於比較少見的例子。陳照初嫁是由外祖母金城郡君李氏

所安排，何以未考慮陳照與徐堅的年齡差距，而將自己悉心教養的外孫女嫁入徐

門為繼室？ 

學者指出，唐代高門大族看待初娶及繼室婚姻似無差別，門當戶對皆為首要

條件，故高門也願意將女兒嫁為繼室，即使雙方的個人條件，例如年齡，落差比

較大。166 東海徐氏在南朝名臣輩出，政治、文學皆有傑出表現；167 徐堅先世歷

仕梁、陳，祖父徐德在隋煬帝大業年間，「以陳梁衣冠子弟，起家為謁者臺奉信

員外郎」，168 不過其家與東海徐氏著房的譜系關係已不可考。169 入唐後，徐堅

家族連續數代以文學表現建立名望，但貴盛的契機其實出現於徐德之女徐惠入

宮。170 徐惠以才學聞名，被太宗納為才人，甚受禮遇，封至二品充容，史傳稱：

「帝益禮顧，擢孝德水部員外郎」。171 徐德因女得到官職升遷的機會，兒子徐齊

                                                 
165 萬軍杰，《唐代女性的生前與卒後》，第一章〈有關唐代女性婚齡的幾個問題〉，頁 42-

43。 
166 參考羅彤華，〈唐代繼室婚姻研究〉，呂紹理、周惠民主編，《中原與域外：慶祝張廣達

教授八十嵩壽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2），頁 132-134。 
167 可參考劉寶春，《南朝東海徐氏家族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 
168 徐堅先世名諱及官歷，見胡戟、榮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59〈徐德墓誌〉，

頁 129；89〈徐齊聃墓誌〉，頁 197。徐德，字孝德，其子齊聃墓誌及兩《唐書》皆書

「孝德」，可能以字行。參考湯勤福，〈魏晉南北朝南人北遷及相關史迹釋讀──讀《大唐

西市博物館藏墓誌》〉，呂建中、胡戟主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研究續一》（西

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頁 28。 
169 徐堅家族的郡望在碑誌中有兩種寫法，刻寫較早的〈徐德墓誌〉與〈徐齊聃墓誌〉記為

「高平人」（今山東濟寧），較晚出的徐齊聃碑及徐堅神道碑，則記為「東海郯人」（今

山東郯城）。劉子凡認為攀附高平，是唐代其他徐氏家族較普遍的選擇，故徐堅家族源於

東海徐氏的可能性較大，但其家上承東海的譜系並不清晰，也不能排除攀附的可能性；湯

勤福則認為冒籍之說證據不足，不能排除原居於高平，後遷入東海郯縣，再南遷的可能。

墓誌見胡戟、榮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59〈徐德墓誌〉，頁 129；89〈徐齊

聃墓誌〉，頁 197。碑文見《張說集校注》卷一八，〈唐西臺舍人贈泗州刺史徐府君（神

道）碑（銘並序）〉，頁 899；《張九齡集校注》卷一九，〈大唐故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

集賢院學士贈太子少保東海徐文公神道碑并序〉，頁 1020。討論見劉子凡，〈唐代徐氏家

族及其文學家傳──以〈徐德墓誌〉、〈徐齊聃墓誌〉為中心〉，《唐研究》17 (2011)：

288-289；湯勤福，〈魏晉南北朝南人北遷及相關史迹釋讀〉，頁 27。 
170 見劉昫等，《舊唐書》卷五一，〈后妃上•賢妃徐氏傳〉，頁 2167；歐陽修等，《新唐

書》卷七六，〈后妃•太宗徐賢妃傳〉，頁 3472。 
171 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七六，〈后妃•太宗徐賢妃傳〉，頁 3472。史傳稱徐德因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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聃（徐堅之父）也被太宗召見，文才甚獲讚賞；高宗時，諸位皇子皆由齊聃授

業，其妹又為高宗婕妤。徐惠姊妹侍太宗、高宗，並有文藻；徐家從徐德至旻

（徐堅孫），五代進入中樞三省任官；齊聃至嶠（徐堅子），三代皆以文才任中書

舍人，官職清美；時人將其家比擬東漢班氏與西晉左氏，讚美「斯文在兹」。172  

    
岑氏

  

    
峻 旻 

   
惠（太宗賢妃） 

  

     
嶠

 

徐德 
  

齊聃 
 

堅 
 

     

   
某（高宗婕妤） 

  
崐

 

      

    
陳照  

 

     

徐家數代，又以徐堅官職最為清貴，以進士出身，歷仕武周、中宗、睿宗、

玄宗諸朝，官至右散騎常侍（正三品），卒贈太子少保（從二品）。173 徐堅既年

長陳照三十七歲，結親之時，應當已是朝廷重臣；陳照外祖母李氏可能著眼於徐

堅家世清望，徐堅的身分地位亦足以庇護陳照，故應允這門婚事。陳照婚後，由

於丈夫官位已高，可以比一般女性更快獲得高階命婦的封授，享有尊榮的身分。

甚至，陳照如何實現主嫁三妹、拯救異母兄，可能與徐堅也有密切關聯。 

                                                                                                                            
受到太宗禮顧，而被擢為水部員外郎，但〈徐德墓誌〉中未見水部員外郎之官歷。劉子凡

指出，墓誌所見徐德官位逐漸顯赫始於任禮部員外郎，懷疑《新唐書》之「水部員外郎」

乃「禮部員外郎」之誤。見劉子凡，〈唐代徐氏家族及其文學家傳〉，頁 291。 
172 見《張說集校注》卷一八，〈唐西臺舍人贈泗州刺史徐府君（神道）碑（銘並序）〉，頁

899-900。另見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五○，〈徐堅傳〉，頁 3176；歐陽修等，《新唐

書》卷七六，〈后妃•太宗徐賢妃傳〉，頁 3472-3473；卷一九九，〈儒學中•徐齊聃傳

附徐堅傳〉，頁 5661-5663；趙君平、趙文成，《河洛墓刻拾零》，254〈唐徐嶠墓誌〉，

頁 339；林寶，《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二，頁 204。 
173 見《張九齡集校注》卷一九，〈大唐故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贈太子少保東海徐

文公神道碑并序〉，頁 1020-1023；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五○，〈徐堅傳〉，頁 3175-

3176；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九九，〈儒學中•徐齊聃傳附徐堅傳〉，頁 5662-

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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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論嫁妹之事。唐代女子的初婚年齡多集中於十四至十九歲。174 陳照九歲時

父親已過世，可知四姊妹間的年齡差距不會太大；徐堅死時，陳照三十三歲，最

小的妹妹也至少二十四歲，已超過唐代女子普遍的初婚年齡。故陳照主嫁三妹，

比較可能在第一段婚姻期間即完成。陳照身為徐堅的妻子，既貴為朝廷命婦，夫

婿的門聲官位又清美貴盛，以徐堅夫人的身分出面安排三位妹妹的婚事，可能更

容易為她們找到滿意的歸宿。陳照雖父母雙亡，但本家有異母兄，也有伯叔長

輩，卻由她這位出嫁長姊一肩承擔嫁妹的責任，可見其愛護手足、扶助本家的擔

當。但嚴格說來，陳照作主嫁妹，所需的社會經濟資源，需要倚賴夫婿的支持，

故陳照幫助本家的能力，仍是以自己的婚姻關係為基礎。 

再說拯救異母兄一事。觀唐代詣闕伸冤的成功案例，陳情者或以截耳割面的

激烈行為引起當權者同情，175 或因訴冤時的文詞表現受激賞而達到目的。176 反

觀陳照救下兄長的關鍵，則因「左右寵臣，哀茲誠節，連衽營救」（行 14～

15）；換言之，由於皇帝親近信任的大臣出手相助，才讓異母兄免於一死。墓誌

雖未說明陳照如何打動寵臣惻隱之心，但我們既然得知陳照前夫是文臣徐堅，或

許就不必意外會有「寵臣」出面相助。徐堅歷仕數朝、官高位重，史傳形容他的

性情有如「寬厚長者」，與其關係厚密的官員應該不少；尤其徐堅與開元重臣張

說 (667-731)，177 自入仕不久便共事修撰、頻有互動，開元十三年 (725) 徐堅與

張說同為集賢院學士，並擔任張說副手，共同領導集賢院，兩人關係密切。178 張

說於開元時期多次為相，179 墓誌中所提到的寵臣之一，很可能即是張說。 

綜合相關訊息重建陳照詣闕救兄的情境，陳照詣闕號訴能夠得到寵臣相助，

                                                 
174 關於唐代女子婚齡的統計研究甚多，可參考萬軍杰的整理與討論，此處數據引自萬軍杰的

研究。見氏著，《唐代女性的生前與卒後》，第一章〈有關唐代女性婚齡的幾個問題〉，

頁 12-19。 
175 自開元以降，朝廷一再下令，禁止陳情者自刑毀傷；但從結果來看，自殘確能引起同情，

有助陳情者達到目的，故禁不勝禁。參考陳登武，《從人間世到幽冥界》，第一章〈訴訟

程序與審判管轄權〉，頁 32-33。 
176 例如岑文本為父伸冤，「辭情慨切，召對明辯」，有司讚賞不已，其父冤情得雪，文本也

由是知名。見劉昫等，《舊唐書》卷七○，〈岑文本傳〉，頁 2535。 
177 張說卒於開元十八年 (730) 十二月戊申（二十八日），換算成公曆應是 731 年 2 月 9 日。

見 Paul W. Kroll, “On the Date of Chang Yüeh’s Death,”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2 (1980): 264-265. 
178 見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五○，〈徐堅傳〉，頁 3175-3176。 
179 見劉昫等，《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開元九年至十八年，頁 18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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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可能在於陳照是徐堅的妻子，徐堅以其為官多年的人脈關係，暗助陳照如願

救兄，保住希沖一房男嗣。可見陳照嫁給徐堅，雖是老夫少妻的組合，但以徐堅

的政治社會地位，對於陳家可能帶來諸多有形無形的幫助。換言之，被徐崐用來

解釋陳照如何光顯本家的個人特殊作為，背後連結的仍是女兒嫁得貴婿、援引夫

家資源援助本家的模式。 

陳照兩段婚姻的過渡，墓誌描述語焉不詳，僅說「無幾，為伯父叔父所奪，

改嬪於盧氏」（行 9）；以致研究者多以為，是本家長輩強行介入出嫁女的婚

姻，強迫陳照與徐文公離婚再嫁。180 其實，明白了「徐文公」便是徐堅，衡量其

身分地位，陳家不太可能強迫徐堅離婚放妻；徐堅既年長陳照三十七歲，更可能

的情況是，伯叔安排陳照再嫁，是在徐堅過世之後。 

順帶一提，徐堅的次子徐嶠 (687-742)，比陳照年長十歲；181 陳照以繼室身

分入門時，前妻諸子可能皆已成家立業，陳照雖名為繼母，與前妻諸子恐怕缺乏

母子情分。又，根據徐崐自述，其「好學識文，由夫人（陳照）慈誘所立」，陳

照雖再嫁，仍親睹徐崐入仕、成親，對徐崐關懷備至（行 17～21），墓誌銘文又

以「處塉翼子兮，如蘭如蓀」（行 31～32），讚美陳照在艱難中護持徐崐成長，

徐崐很可能跟著母親一同改嫁。推測徐堅過世時，徐崐猶在稚齡，182 仍需母親照

顧，加上陳照母子與前妻諸子頗為隔閡，故徐崐未留在徐家由兄長照養。 

（二）後夫盧全壽 

陳照在伯叔安排下再嫁盧全壽，應是在徐堅死後。依唐律規定，夫死再嫁，

須待夫喪服除；183 徐堅死於開元十七年  (729)，陳照時年三十三，服滿再嫁，

                                                 
180 見陳弱水，〈隋唐五代的婦女與本家〉，氏著，《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頁

156；李潤強，《中國傳統家庭形態及家庭教育》，第一章〈依養外親家庭形態考察〉，

頁 62；第三章〈婦女歸宗與家庭結構的關係〉，頁 109；張菁，《唐代女性形象研究》，

第二章〈賢婦〉，頁 60-61。 
181 徐嶠卒於天寶元年 (742)，得年五十六，可知其生於垂拱三年 (687)，陳照則生於公元 697

年。見趙君平、趙文成，《河洛墓刻拾零》，254〈唐徐嶠墓誌〉，頁 339。 
182 補充一個推敲徐崐年齡的線索：徐崐的二哥徐嶠，「未冠以門子補太常寺太祝（正九品

上）」，初入仕的年齡未滿二十。見趙君平、趙文成，《河洛墓刻拾零》，254〈唐徐嶠

墓誌〉，頁 339。徐崐在天寶三年 (744) 陳照過世時，官任品階「從九品上」之參軍事，

入仕未久；參照徐嶠之例，年齡可能在二十左右。如此，則開元十七年 (729) 徐堅過世

時，徐崐大約五歲。 
183 參考向淑雲，《唐代婚姻法與婚姻實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第五章〈再

娶與再嫁〉，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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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已經三十五歲。184 學者推算，唐代男性的初婚年齡較集中於十七至二十五

歲，185 再娶時年紀就更大；由於當時妻年長於夫的情況極罕見，陳照再嫁很可

能也是為人繼室。關於後夫盧全壽，墓誌中提供的訊息也很少，只知天寶三年 

(744) 陳照過世時，盧全壽任職江陽縣令，隔年陳照下葬時，已改任三原縣令；

盧全壽有子恒、愃、悰、懍等，不詳是否為陳照所生。雖然墓誌並未說明盧全壽

的郡望家世。但《新表》中可找到盧全壽其人，提供我們進一步追索的可能。 

首先要確定，《新表》中的盧全壽與〈陳照墓誌〉中的盧全壽，是否為同一

人。《新表》中全壽是盧玢之子，兄弟名全操、全義、全誠、全眘，另外，墓誌

資料顯示，還有兄弟名全質、全貞、全嗣；186 根據墓誌資料，可推算出盧全操生

於永淳元年 (682)，年長陳照十五歲，盧全貞生於垂拱三年 (687)，年長陳照十

歲，187 可見《新表》中的盧全壽與〈陳照墓誌〉中的盧全壽生存時代相當。又，

盧全操嗣子盧仲容的墓誌，撰者署名「越州倉曹參軍徐崐」，與陳照之子同名同

姓，「崐」字的寫法一模一樣。188〈陳照墓誌〉中的兩個重要人物姓名都出現於

同時期的盧全操家族資料，絕非巧合；可以合理判斷，《新表》中的盧全壽就是

陳照後夫，徐崐可能隨母親改嫁、與盧家子姪相熟，故後來為盧仲容撰寫墓誌。 

范陽盧氏自魏晉以來即為名門，北魏孝文帝重定士族，盧氏又與崔、鄭、

李、王等氏族並列為最高門閥。189 入唐之後，盧氏著房有四支，盧全壽屬陽烏大

                                                 
184 依喪服禮，妻為夫應服三年斬衰。照鄭玄的解釋，喪期為二十七個月，王肅則認為是二

十五個月；唐人多依鄭說。徐堅卒於開元十七年五月，喪期應結束於開元十九年 (731) 

八月。 
185 參考張國剛，《唐代家庭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14），第九章〈唐代男女婚嫁年

齡考略〉，頁 241-243。 
186 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七三上，〈宰相世系表•盧氏〉，頁 2901-2902。盧玢墓誌

云：「有子全質等」。釋文並拓片影本，見毛漢光著，耿慧玲、郭長城助理，《唐代墓誌

銘彙編附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4），第 16 冊，1505〈盧玢

誌〉，頁 17-24。盧全貞墓誌云：「父，銀青光祿大夫，虢、貝、絳州刺史、并州大都督

府長史玢；……公即絳州先府君之第四子也」。見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天寶 186

〈唐故朝議郎平原郡長河縣令盧府君墓誌銘并序〉，頁 1661。〈范陽盧氏女子歿後記〉

云：「祖玢，……父全嗣」。見《唐代墓誌彙編》，聖武 002，頁 1724-1725。 
187 見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開元 421〈太中大夫使持節房州諸軍事房州刺史上柱國魏

縣開國子盧府君誌銘并序〉，頁 1447-1448；天寶 186〈唐故朝議郎平原郡長河縣令盧府君

墓誌銘并序〉，頁 1661。 
188 見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乾元 009〈唐故兖州鄒縣尉盧君墓誌銘并序〉，頁 1740。 
189 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四○，〈齊紀六•高宗明皇帝中〉，頁 4393-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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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思道一系；《新表》記盧全壽為承福之孫、玢之子；根據盧玢等人墓誌所載先

世資料，實為承福之兄承業的後代。190 盧全壽的高祖盧思道，任北齊黃門侍郎、

隋散騎侍郎，以文才見稱當世，與薛道衡、李德林、虞世基、許善心等齊名，

《北史》、《隋書》皆有傳；191 曾祖赤松，與唐高祖有舊誼，官至太子率更令，

封范陽郡公；伯祖承慶，博學有才幹，為高宗宰相；192 祖承業、父玢，皆為三品

高官。193 盧全操墓誌曰：「公出於北齊黃門之昭也，……及公五世，從祖昆弟百

人，衣冠半天下」，可見其盛。194 故盧思道一系實乃陽烏大房中尤為興盛的一

支，盧全壽的官職雖然不高，其家卻是唐代一等名門。 

盧思道——赤松——承業——玢——全壽 等八兄弟 

陳照二嫁，論夫婿官職，後夫遜於前夫，但若論門第，范陽盧氏猶高於東海

徐氏。因此，對陳家來說，陳照再嫁帶給本家的益處，可能不遜於第一段婚姻。

對陳照而言，與後夫年紀差距較小，即使有前妻子，可能也不像徐嶠兄弟般年紀

比繼母還大、不易親近。墓誌記錄了陳照對再嫁的自解之詞：「然而今望昔，途

殊事異，苟從吾父，猶有名焉」（行 10）；明白表示古今相異，雖然不能如古代

賢婦守節，但遵從本家長輩的再嫁安排，也是名正言順。這段話不論是忠實反映

了陳照的心志，或者純粹出於徐崐杜撰，安插於誌文中，都試圖傳達選擇再嫁無

可非議的觀點。筆者推想，可能由於徐崐跟著母親改嫁到盧家，受盧氏撫育之

恩，或者雖未隨嫁，因母親之故與盧家友好；所以雖然是前夫子，但並未以慣見

的「受逼迫」模式為母親的再嫁辯解，而是肯定長輩主之、女兒從之，合於人

倫。徐崐強調陳照再嫁具備正當性，除了維護母親聲譽，也表現出對於盧家的

尊重。 

                                                 
190 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七三上，〈宰相世系表•盧氏〉，頁 2884-2902；參考趙超，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集校》卷三，〈盧氏〉引羅振玉《補正》，頁 497-498。 
191 見李延壽，《北史》卷八三，〈文苑傳•序〉，頁 2782；卷三○，〈盧玄傳附思道傳〉，

頁 1075-1077；魏徵等，《隋書》卷五七，〈盧思道傳〉，頁 1397-1403。 
192 見劉昫等，《舊唐書》卷八一，〈盧承慶傳〉，頁 2748-2749；歐陽修等，《新唐書》卷

一○六，〈盧承慶傳〉，頁 4047-4048。 
193 盧承業官歷見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咸亨 059〈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行揚州大都督

府長史魏縣子盧公墓誌銘并序〉，頁 551；盧玢官歷見毛漢光，《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

第 16 冊，1505〈盧玢誌〉，頁 17-18。 
194 見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開元 421〈太中大夫使持節房州諸軍事房州刺史上柱國魏

縣開國子盧府君誌銘并序〉，頁 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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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掘出盧全壽的家世背景，我們可以發現，陳照再嫁沒有越嫁越差，反而嫁

入唐代社會所認可的一流高門。那麼盧家可能基於什麼理由而擇娶陳照？陳照的

第二段婚姻可能為本家的社會地位與名聲帶來什麼影響？值得更深入的探討。 

士族擇婦除了考量門第，還在意什麼條件？先以一例說明。中唐時期，永州

刺史蕭某前娶河東裴氏先亡，蕭某的舅母故丞相盧公鄭夫人勸他以後嗣為念，應

該再娶；就把自己姊姊夫家博陵崔氏的一位姪女說親給他，鄭夫人特別強調，蕭

氏「族大，舉世推禮樂，為婦不易也」，而這位崔氏女，「吾所知也，可以配

子」。崔氏入門後，「德禮以居，體和而群下穆，意肅而家政脩」，蕭某很感激

舅母的勸說與知人。195 在這個事例中，鄭夫人強調，高門往來親戚眾多、又講究

禮法，尋常女子難以稱職承擔主婦之職；換言之，高門娶婦除了衡量對方門戶，

對於新婦的禮法教養、治家能力，往往也格外看重。值得留意的是，此例中蕭

氏、裴氏、盧氏、鄭氏、崔氏等士族互為婚姻，結成錯綜複雜的親戚網絡，鄭夫

人能知姊姊夫家姪女賢德，又為丈夫的外甥操心再婚之事，可見內外親戚間互動

頗為密切；而這個例子也提醒我們，士族女子的名聲如何在親戚的交流網絡之間

流傳擴散。 

陳朝宗室後裔並非唐代一流高門，陳照又屬二嫁；盧全壽擇娶陳照為繼室，

或可能因陳照的女才女德在士族圈中得到頗高的評價。由於資料缺如，無法直接

證實這個假設。不過，〈陳照墓誌〉對其盧門為婦的景況亦有不少著墨，說她

「在娣姒之間，著雍睦之稱。無小無大，皆得宜之；知幾知微，不俟終日。中外懿

密，向五十家，莫不宗其德禮，重其儀法」（行 10～12）。凸顯陳照在人多族

大、重視禮法的盧家，以其德行禮法，稱職的扮演主婦角色，在內外眾多親族

間，甚受重視與肯定。當然，我們必須警覺，墓誌的敘述或許多少有所溢美；不

過，利用其他資料考察盧全壽家族之型態，可發現徐崐的描述十分貼近盧家景

況，並非向壁虛構。 

盧全壽家族數代同居於洛陽德懋里。根據目前可考的墓誌資料，盧承業妻李

灌頂、盧全貞妻李氏、盧全誠子盧憕，以及盧全嗣之女，都卒於洛陽德懋里，以

卒年相距推算，盧承業一房居住於德懋里至少延續七十三年、跨越四代；196 盧全

                                                 
195 見胡戟、榮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381〈崔侱墓誌〉，頁 823。 
196 墓誌見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光宅 006〈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盧君夫人李

氏墓誌銘并序〉，頁 725；天寶 186〈唐故朝議郎平原郡長河縣令盧府君墓誌銘并序〉，

頁 1661；天寶 194〈唐故孝廉范陽盧公墓誌銘并序〉，頁 1666；聖武 002〈范陽盧氏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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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有兄弟八人，不同兄弟的妻、子、女皆同卒一地，更顯示兄弟們娶妻生子後，

洛陽德懋里仍然是家族同居的根據地，同居人口想必浩繁。陳照嫁入盧家，需要

與眾多妯娌周旋應對、應承大小家人的各種狀況，以及處理人多事雜的家政；即

使將徐崐的讚揚稍打折扣，也必須承認，要在這樣的大家庭立足，必須懂得如何

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與家政。盧氏門高族大，前引盧全操墓誌提到有「從祖兄弟

百人」，可見盧思道一系開枝散葉、人口興旺；何況盧全壽兄弟眾多，婚後仍同

居，從各自妻族延伸連結、往來互動的內外親戚想必也很可觀。〈陳照墓誌〉所

謂「中外懿密，向五十家」，並非誇大之詞；而盧家的親戚應該也大多是講究禮

法的士族，197 徐崐強調陳照以德行禮法受到中外親戚推重，與盧家家族型態及具

體生活情境相連結，實為極高的讚揚！ 

陳照的學識似乎也頗為廣博。墓誌說她自幼年起，「女功餘力，而迺學文，

五行俱下，一覽不忘。雅好《史》、《漢》、《詩》、《禮》，略通大義；尤重

釋典道經，頗詣宗極」（行 16～17）。對於史籍與儒釋道經典皆頗有涉獵。墓誌

接下來的記述，反映「學識」對於陳照的生活至少帶來兩個重要影響：一是以博

學受親戚敬重。徐崐記述陳照在親屬聚會的場合，言談間「提綜今古」，其「博

涉」令親戚們皆感驚異（行 17）；這意味陳照博古通今的程度，似乎超出一般

士女的知識程度。唐代士族對女子的才學頗持正面看法，認為讀書知禮有益婦

道；198 陳照學識上的「博涉」，可能令家人與親戚對她更加欽佩敬重。二是以

其學識教子。徐崐自謂「好學識文，由夫人慈誘所立」；徐崐入仕為官，陳照又

以古人為鑑，譐譐訓誡徐崐應謙慎處事（行 17～19）。徐崐以當事人現身說法，

凸顯自幼及長，不論為學啟蒙或是從政處世，陳照皆能給予兒子適切教導。雖

                                                                                                                            
歿後記〉，頁 1725。參考翁育瑄，〈七世紀～十世紀初の中国における上流階級の家族形

態─墓誌を中心に─〉，《お茶の水史学》44 (2000)：15。 
197 關於盧全壽的姻親近族，目前可考知祖母李灌頂出身隴西李氏，兄弟盧全操妻出身弘農楊

氏，盧全貞妻出身趙郡李氏，皆是唐代著姓。見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光宅 006

〈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盧君夫人李氏墓誌銘并序〉，頁 725；開元 421〈太中大夫

使持節房州諸軍事房州刺史上柱國魏縣開國子盧府君誌銘并序〉，頁 1447-1448；天寶 186

〈唐故朝議郎平原郡長河縣令盧府君墓誌銘并序〉，頁 1661。楊氏的墓誌未寫出夫名，但

與盧全操墓誌比對，可確認其乃全操之妻，見同書，天寶 208〈唐故房陵郡太守盧府君夫

人弘農郡君楊氏墓誌銘并序〉，頁 1676-1677。 
198 見李華，《李遐叔文集》卷一，〈與外孫崔氏二孩書〉，頁 30-32；參考陳弱水，〈從

〈唐晅〉看唐代士族生活與心態的幾個方面〉，氏著，《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

頁 26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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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墓誌未言及陳照在盧家如何扮演母職，但可想見陳照的學識同樣可發揮於教

導盧家子姪。 

陳照嫁入盧家之後的表現，若如墓誌所言，得到內外親族看重稱揚，對本家

來說，無疑是極為光彩的一件事。只是受限於墓誌文本多以讚美誌主為務，不免

令人對其稱揚稍打折扣。不過，另一段盧陳聯姻的出現，或許可做為盧家對於盧

全壽與陳照婚配感到滿意的佐證。盧玢的孫女、左金吾將軍盧某的女兒，在開元

廿 三 年  (735) 嫁 給 潁 川 陳 子 宜 。 199  盧 氏 墓 誌 未 寫 出 父 親 的 名 字 ，比對《新

表》，盧玢諸子中官任金吾將軍者，正是盧全壽。200 不過，天寶二年 (743) 盧

氏下葬時，其父官任左金吾將軍（正三品）；而天寶三年陳照過世之際，盧全壽

則任江陽縣令（從六品上），二者落差太大。由於《新表》的記載常有錯舛，筆

者傾向認為官任金吾將軍者，可能是盧玢的其他兒子，或者盧玢不止有一子曾任

金吾將軍？不論盧氏是全壽或全壽兄弟的女兒，這段盧陳聯姻可能都與陳照關係

密切。因為潁川陳氏在唐代並非高門著姓，而山東士族流行圈內婚，不輕易將女

兒嫁給高門以外之異姓；在陳照嫁入盧家後，又出現盧家女兒嫁給陳氏子弟，最

可能的情況便是，陳子宜乃陳照本家親族，因為陳照的關係，得有機會娶盧氏為

婦；陳盧兩家願意重為婚姻，應該是雙方對第一段結親都感滿意的結果。 

范陽盧氏在唐代是公認的一流門第，「世為禮樂之大，時仰衣冠之盛」，201 

文化素養、家法門風可為士族楷模；陳照嫁入其門，若能以才德禮法受到親族稱

揚，亦足以讓士族群體對陳家的文化教養刮目相看。陳照母族來自博陵崔氏，陳

照再嫁又與范陽盧氏結親，且以自身婚姻的成功促使陳家又再娶入盧氏之女；陳

家攀結山東高門的婚姻、親戚網絡，有利於陳家鞏固、甚至提升其在士族社會的

地位，而網絡中的結點實交集於陳照一身。（見附錄二「陳照親族與婚姻網絡關

係表」） 

陳照的兩段婚姻，對陳家皆有極大助益。不論是援引前夫徐堅的政治、社

會、經濟資源來扶助本家，或是再嫁盧氏，進入山東高門的婚姻網絡，並以禮

法、學識教養得到夫家及親族肯定，都有益於鞏固本家的社會地位，增進家族

聲譽。 

                                                 
199 見胡戟、榮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244〈陳子宜夫人盧氏墓誌〉，頁 537。 
200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七三上，〈宰相世系表•盧氏〉，頁 2901。 
201 見胡戟、榮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244〈陳子宜夫人盧氏墓誌〉，頁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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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女兒光顯家族的特質與侷限──代結語 

隋唐時期，士族身分等級與政治制度脫勾，只剩下社會性的意義；士族女兒

對於標誌門第所起的作用，值得研究者更加留意。唐代士族藉由聯姻維持家族社

會地位，女兒榮顯本家最普遍的形式便是透過婚姻。這包括將女兒嫁給門當戶

對、甚至門望更高的家族；也包括嫁入夫家之後，出嫁女以禮儀、學識等習自本

家的教養，實踐婦道母儀、周旋於中外親族之間，光大夫家，也為本家爭光。 

〈陳照墓誌〉是少數明確寫出唐人期待女子光顯家族的墓誌之一。誌主陳照乃

陳朝帝室後裔，陳氏起自寒微、帝祚短暫，入唐後其家於士族群體中的地位頗為

曖昧。撰誌者凸顯誌主陳照特殊的倫理行事，將嫁妹、救兄等護持本家的行動，

詮釋為伯叔預言陳照「必光吾族」的實現。由於過去學者對陳照二嫁的認識，停

留於墓誌表層的文字敘述，故未能辨識出陳照丈夫的身分與家世，也未能跳脫撰

誌者的詮釋視角，究明兩段婚姻對於陳照光顯本家皆有極大影響。本文利用多項

史料考辨陳照二嫁的對象與家世背景，揭示陳照嫁妹、救兄等護持本家的行事，

背後連結的仍是女兒嫁得貴婿、援引夫家資源援助本家的模式；而陳照嫁入高

門，以及在夫家以德禮學識受到推崇，亦有助於鞏固本家社會地位、增益本家名

望。一旦考究出陳照兩段婚姻的真相，陳照「光吾族」的事例，正足以觀察唐代

士族社會中，女兒通過聯姻與文化教養光顯本家的現象。 

然而，或許救危扶傾的描述，更能直接彰顯陳照個人對本家的貢獻；〈陳照

墓誌〉對「光吾族」的詮釋角度，凸顯出往往在本家困頓的情境下，女兒對本家

的貢獻，才能較為清晰的被辨識出來。其實隋代便有「衰門之女，興門之男」的

俗諺。意指家門是因男兒而興旺，如果衰敗了，則有賴女兒扶持。202 由於承繼宗

祧、建功立業都被分配到男性角色身上，世人期盼男兒興家，並不令人意外；而

沒落的家庭之所以指望女兒來扶持，一方面，可能反映世人認為女兒對本家的忠

心，比較禁得起考驗，另一方面，出嫁女兒既是夫家人也是本家人，身屬二族的

特殊處境，也在本家困頓時，提供援引外力相助的機會。在唐人的觀念裏，女子

外成，但出嫁女兒作為父家成員的身分並未消失，「女兒」這個角色具有永久

                                                 
202 見魏徵等，《隋書》卷四五，〈列女傳•劉昶女〉，頁 1808-1809。俗諺的語意解釋，參

考陳弱水，〈隋唐五代的婦女與本家〉，氏著，《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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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出嫁女幫助本家，是社會廣為接受且讚揚的倫理行為。203 出嫁女在夫家為主

婦、為人母，可能援引夫家資源照顧包含手足在內的本家人；相較之下，女婿再

親也不屬於妻族成員，較不容易直接運用妻家資源，來自妻家的關照，大多僅

及於自身和所誕育的子嗣。聯姻的社會功能，對於男女雙方家族可能並不完全

相同。 

〈陳照墓誌〉在書寫上模糊了聯姻對象的記述，未明白揭示婚姻與光顯家族的

關聯，或許也與陳照二嫁的特殊處境相關。唐代士族對於女性再婚抱持何種態

度，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學者檢閱唐代墓誌，發現士族婦女再婚的記載十

分少見，孀居守節的紀錄則非常多，似乎士族對再嫁有所忌諱。然而史傳卻可見

知名的士族人物，家中有女性再嫁，或曾被要求再嫁，其中也包括素來重視禮法

的山東士族；不禁令人對於如何解讀墓誌訊息，感到躊躇。204 以陳照的例子來

說，墓誌的寫法與現象本身亦存在矛盾。撰誌者既是陳照與前夫所生之子，且兩

家子弟協力共主喪事，故敘述上難以掩蓋再嫁一事，然而對於兩段婚姻的描述，

仍可明顯看出刻意避重就輕、輕描淡寫；但是就現象面來說，陳照再嫁唐代一等

高門范陽盧氏著房這個事實，又足以凸顯士族並未看輕再嫁的女子。 

墓誌描述雖然暗示士族對再嫁有所忌諱，但考量文本書寫範式的侷限，不能

排除墓誌強調守節面向的書寫方式與現實存在著落差。撰誌者經常運用儒家經典

與史傳人物來比擬誌主的行事與人格，以達到讚美褒揚的目的，故墓誌文本的書

寫與正統文化理念向來有較強的連結。女性喪夫後不再改嫁，在文本敘述上不論

強調其為夫守節、撫育遺孤，或是留養舅姑，皆與正統文化推崇的女德相符合。

                                                 
203 參考陳弱水，〈隋唐五代的婦女與本家〉，氏著，《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頁

56-62, 184-187；鄭雅如，《親恩難報》，頁 121-123, 166-167。 
204 Josephine Chiu-Duke（丘慧芬）檢閱毛漢光主編的《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收錄墓誌至

唐玄宗開元十五年），只找到一則再嫁的例子。見 Josephine Chiu-Duke, “The Role of 

Confucian Revivalists in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T’ang Women,”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8.1 

(1995)：65-74. 陳弱水從周紹良主編的《唐代墓誌彙編》開元十二年之後的墓誌，發現七

個再嫁或改嫁的例子。陳教授提出士族婦女鮮少再嫁的假說，但也指出史傳可見范陽盧

氏、滎陽鄭氏等高門安排女兒再嫁，韓愈的長女亦曾再嫁；認為墓誌資料的可信度，須稍

有保留。見陳弱水，〈從〈唐晅〉看唐代士族生活與心態的幾個方面〉，氏著，《唐代的

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頁 263-264。羅彤華則在《唐代墓誌彙編》與《唐代墓誌彙編續

集》中，找到十八個再嫁案例，其中有些記載十分隱晦，無一字提及再嫁，須仰賴偶然觸

及的身分關係線索，才得推知；羅氏認為有必要重新思考唐代婦女的再嫁問題。見羅彤

華，〈唐代繼室婚姻研究〉，頁 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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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再嫁」與儒家經典標舉「從一而終」的女德有所扞格，撰誌者難以

從經典找到支持，更缺乏可比附的正面人物，描述上多避重就輕；且受到典範的

牽引，需要強調女性是「被迫」、「不得已」才改嫁，方能符合經典中的女德標

準，故對於再嫁的描述往往連結消極、負面的意涵。 

再者，雖然從大量墓誌取樣，確實可觀察到唐代士族婦女再嫁的比例頗低，

但此現象未必可推導出唐代士族已嚴格要求女性守節、輕視再嫁的結論。墓誌文

本對於女性不再改嫁，幾乎只提供「為夫守節」的單一詮釋，這個說法合於經

典，卻未必充分反映現實。實際上影響士族女性不再嫁的原因，可能是多重的，

其中，士族女性可在喪夫後選擇歸宗，回到本家與父母兄弟同享天倫、共度餘

生，可能也是造成士族女性再嫁比例低的重要原因。205 由此觀之，陳照父母雙

亡、唯一的異母兄又不可靠，陳照夫亡再嫁，或亦與她無法選擇歸宗依親的處境

相關連。總之，墓誌中透露的文化價值可能向正統文化靠攏，必須參照其他資料

一同解讀，以避免誤判；墓誌文本集中以守節描述不再嫁，可能掩蓋不再嫁的

多元情境與文化意義，研究者不宜過度依賴墓誌資料來評估貞節觀念在唐代的

影響力。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使女兒榮耀於他族的本家教養，最主要的教導

者，往往是自異姓來歸的母親。唐代士族家庭，基本上從幼年開始教育女子識字

讀書、學禮學儀。例如韋應物的妻子元蘋，自身於詩書翰墨頗具修養，所生女才

五歲，她便「手教書札，口授千文」。206 而學習禮法，除了諷誦《禮記》、《列

女傳》等文本，更需要觀摩示範。例如隴西李宣的次女李氏嫁入滎陽鄭氏，墓誌

說她「容儀容範，師表中外」；李氏有一女，「年始七歲，訓誨教喻，示之禮

                                                 
205 筆者尚未找到可直接證實此說的證據，但有一個例子，似可間接說明。郭子儀的孫女郭珮

嫁博陵崔君，早亡。誌文透露她歸宗後的生活，足以啟發我們從女兒與本家的關係，思考

士族女性再嫁罕見的原因。墓誌說她回本家之後，「禮極孝養，義敦友愛」，與父母手足

歡享天倫；更引人注意的是，後來父母過世，而「崔門衰落，議從子以立家」，郭珮卻

「不忍辭寢廟、遠兄弟」，不願隨子回夫家，甚至死後也葬在本家塋域。撰誌者是郭珮兄

長郭鈞，以「孝達於明神，行高於女史」讚揚郭珮。郭珮夫亡歸宗，得與父母手足重享天

倫，親情所繫，甚至捨棄對夫家的責任，以及與丈夫的牽絆（不合葬）。雖然墓誌說她

「歸宗誓志，垂廿春」，也是從「為夫守節」的角度描述她喪夫後未再嫁的緣由；但從其

「先本家、後夫家」的行事觀之，深刻的親情牽繫、不願離開本家，可能更是她沒有再嫁

的重要原因。女兒與本家的互動，對於是否再嫁的影響，值得嚴肅考慮。〈郭珮墓誌〉見

胡戟、榮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頁 719。  
206 見趙力光，《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續編》，126〈韋應物妻元蘋墓誌並蓋〉，頁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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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在左右，使常習見」。207 這段史料彰顯母親透過身教演示，讓幼女近身觀

察、模仿，在生活中自然而然的養成合於士族風範的禮儀舉止。 

女兒的才德禮法主要習自母親，母與女的表現與評價，在社會輿論中也被密

切的連結起來。例如白居易為元稹母親鄭夫人撰寫墓誌，為了彰顯鄭夫人的婦道

母儀，特別描寫長女嫁給陸氏後，「以順奉上，以惠逮下」，「內外六姻，仰為

儀範」；將此女能宜室宜家，歸因於「（鄭）夫人恂恂孜孜，善誘所至」。208 侯

莫陳夫人之女，嫁京兆少尹郭行餘為妻，在夫家孝敬婆婆，行事小心謹慎；舉動

間此女常說：「我夫人之教導也，我夫人之誡誨也。」所以女婿郭行餘說：「異

時使郭氏之門或高且大，子子孫孫繩繩如也，亦（侯莫陳）夫人之力焉。」209 開

元時期的墓誌中，有「女不成，母也」的說法，210 反映時人將女兒的表現，與母

親的榮辱一體相連。然而母親的教養，又來自其本家，或更準確的說，可能主要

受教於外祖母。 

我們可以發現，在父系繼嗣與女子外成的家族、婚姻體制下，女性的才德雖

培養於本家，但最實質的受惠者卻是夫家；最重要的教育者雖是母親，但成就的

名聲卻多歸於父族與夫族。母與女的傳承，總是被打散於不同的父系家族，在史

料中經常模楜難辨。由於女性總是加入另一個異姓家族，母女間缺乏如姓氏一般

可連結數代的身分標記，母女的傳承若被記載，多只追溯一至二代。就像陳照，

以母親出身山東高門博陵崔氏之故，自幼受伯叔青眼有加，喪父後，又鞠育於外

祖母；她自幼學文，且具備過人的禮法教養，應當主要受教於母親崔氏及外祖母

李氏；兩段婚姻或嫁貴婿或婚高門，與陳照得到崔氏、李氏的良好教養可能密切

相關。然而，她的婚姻鞏固本家陳氏的社會地位、解決陳家困境，德禮才學則主

要發揮於夫家，所光顯的也仍是本家與夫族的名聲。當母親因母女榮辱相連，分

享出嫁女的榮耀，母親身分多被歸為出嫁女的本家成員，很少能將榮譽追溯到母

                                                 
207 見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元和 124〈唐右金吾衛倉曹參軍鄭公故夫人隴西李氏墓誌

銘并序〉，頁 2036。 
208 見《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四二，〈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墓誌

銘并序〉，頁 924-926。 
209 見郭茂育、趙水森，《洛陽出土鴛鴦誌輯錄》，〈唐故宋州刺史湯府君（賁）夫人滎陽郡

君河南侯莫陳氏（約）歸祔誌〉，頁 150。 
210 見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開元 420〈唐故朝散大夫滁州別駕蕭府君墓誌銘并序〉，

頁 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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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自己的本家。即使向上追溯，所有的本家也都是父系家族，母系不是家的核

心，也無法成為光榮的對象。 

不過，唐代士族頗有圈內婚的傾向，常見高門甲族或是各別地域著姓間長期

彼此聯姻，造成親屬關係的多層交疊；有時夫家舅姑即是本家姑父姑母，或者夫

家即是母親本族。如此層層疊疊交錯的親屬關係，可能讓夫族、父族、母族的區

別變得較為模糊，彼此關係更加緊密，互動也更為頻繁。211 在這樣的背景下，士

族女性的才德禮儀可能被認為是長期聯姻的家族所共同孕育薰陶，女性為家族帶

來的榮耀，可能更容易跨越夫族、父族、母族的區隔，成為長期聯姻的士族間共

同分享的名譽資產。 

唐代士族重視禮法、學識，女兒可藉才德表現，傳揚名聲於親族網絡之間，

為家族積累名望，或是藉由聯姻關係鞏固家族於士族社群的地位；這個現象不容

忽視，但其重要性與影響力卻也不宜過分放大。士族群體看重門第，女兒的婚姻

與本家地位的連結更為緊密，但更多時候女兒是作為家族光榮的受惠者，仰承祖

上名望與德業澤流，嫁入門當戶對的人家；女兒的表現雖可凸顯本家士族風範，

或援引夫家資源提攜本家，但僅憑藉於此，亦不容易大幅改變其家的社會地位。

再者，社會認定女性實踐婦道母儀、創造生命價值的場域仍是以夫家為主，女兒

大多以出嫁後的表現獲得輿論讚揚，增益本家名望的方式較為間接曲折。對唐代

士族來說，女兒帶給本家的光輝，總猶如經過反射迴照的光線，沒有那麼強烈，

也不是那麼直接。因此文獻所見，女兒除非是為本家救危扶傾，否則光顯家族的

情態，不容易在史料中找到直接證據；一般情境下的記述，訊息往往簡略而模

糊，令人幾乎忽略士族女兒對於家族光榮亦有所貢獻。 

隨著歷史條件的變遷，女兒與家族光榮的連結絕非一成不變。北宋墓誌中有

士大夫之女，父母雙亡、家有季幼，出嫁姑表兄為婦；夫家富於財，墓誌說她

「靡有角尖之耗私父母家」，人怪而問之，答曰：「世多以是取譏，吾尚忍為此，

上累先人哉」？212 不論這番問答是實錄或杜撰，撰誌者凸顯誌主女德的方式，與

唐代墓誌流露的價值標準明顯不同。出嫁女扶持本家，在唐代多得孝女之譽，罕

有負面評價；這篇北宋墓誌卻強調女兒不私父母家，以免有辱先人。女兒的作為

及所獲評價的差異，背後可能連結了唐宋之間社會結構與家族倫理的變遷，值得

                                                 
211 參考陳弱水，〈從〈唐晅〉看唐代士族生活與心態的幾個方面〉，氏著，《唐代的婦女文

化與家庭生活》，頁 245-258。 
212 見趙力光，《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續編》，230〈劉奕妻張氏墓誌並蓋〉，頁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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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213 明清江南出版業發展蓬勃，才女文化盛行；214 女兒在文學上的表現、

甚至詩文作品的出版，對於家族有何意義？是否可能對家族的社會地位與聲望帶

來影響？令人好奇。 

對家族來說，女兒有何價值？這是女性史與家族史的重要問題。涉及女性的

史料遠少於男性，且多非女性所寫所製，往往在敘述與呈現的視角上，存在更大

的扭曲與侷限，更需要研究者重新對焦，挖掘資料中的弦外之音。如何翻轉視

角，利用零碎隱微的文字記載或文物圖象等物質材料鉤沈拾遺，將不同時代、階

層、地域、族群中，女兒與家族榮辱的聯繫條件及影響範疇重建起來，是研究者

的責任，也是一大挑戰。 

（本文於民國一○四年四月二十日收稿；同年八月二十日通過刊登） 

                                                 
213 王楠認為唐代中期以後，尤其是晚唐，隨著士族門閥體制的衰落，以及新的政治經濟格局

的形成，女兒與父族、子與母族、夫與妻族之間的關係由密切到疏遠，針對女性的倫理觀

念，產生從重父權到重夫權的轉變。見氏著，〈唐代女性在家族中地位的變遷──對父權

到夫權轉變的考察〉，張國剛主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三卷）》（北京：中華書

局，2001），頁 135-167。盧建榮比較唐宋在室女墓誌的內容，指出唐代在室女墓誌經常

呈現父兄對女兒的情感、女兒與兒子在家中的地位較為平等、在室女歸葬家族墓地，宋代

則不然；認為唐代到北宋之間性別意識有明顯的變化。見盧建榮，〈從在室女墓誌看唐宋

性別意識的演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5 (1997)：15-42。Beverly Jo Bossler

則指出，宋代上層階級女性出嫁後所連結的姻親網絡，在親屬關係中也極為重要，常見女

性主動操作姻親關係來幫助本家或夫家。她認為由於父系家族意識型態總是強調宗族的重

要，正史對姻親之間的密切互動多忽略不載，或視為特殊例外，故往往掩蓋姻親關係的重

要性。Beverly Jo Bossler, “‘A Daughter is a Daughter All Her Life’: Affinal Relations and 

Women’s Networks in Song and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21.1 (2000): 77-106.
柳立言研究宋代在室女的分產權，指出北宋頒布的《宋刑統》承接唐律，父母服闕後子女

分產，在室女只能分得兄弟聘財之一半；南宋新法則承認在室女可分得兄弟繼承父親遺產

之一半，增加在室女的分產份額。變化的原因可能來自厚嫁之風，以及江南女子對家庭經

濟的貢獻。見柳立言，〈宋代分產法「在室女得男之半」新探〉，《法制史研究》5/6 

(2004)；後收入氏著，《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408-

494；〈南宋在室女分產權探疑──史料解讀及研究方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集刊》83.3 (2012)：445-505。上述研究顯示，從不同材料、角度討論唐宋時期女兒與家

族的關係，所觀察到的現象及趨勢並不完全一致；唐宋時期女兒與本家、夫家的關係是否

存在明顯的消長，女兒的地位是否發生關鍵性的變化，背後原因為何等問題，還需要綜合

更多層面的探討才能釐清。 
214 可參考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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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本文寫作與修訂，蒙李貞德、劉增貴、戴麗娟、李宗焜、顏世鉉、廖宜方、

胡雲薇、趙立新、何淑宜、林欣儀、陳曉昀等師友惠賜寶貴意見；林宗閱先

生協助蒐集資料、黃永興小姐幫忙繪製圖表。本文曾於歷史語言研究所講論

會上報告，承與會同仁師友指正，又蒙兩位匿名審查人仔細審閱、提供修改

建議。在此一併致上最深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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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陳照墓誌拓片影本 

（陳長安，《隋唐五代墓誌匯編•洛陽卷》第 11 冊，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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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陳照親族與婚姻網絡關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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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cratic Daughters and Family Pride in the Tang Dynasty:  
A Study over the Epitaph of Chen Zhao 

Ya-ju Che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epitaph of Chen Zhao, inscribed in 745 AD or the fourth year of Tianbao of 

the Tang Emperor Xuanzong (r. 712-756), is a rare epitaph asserting that a daughter 

could also honor her natal family. Chen Zhao was a descendant of the royal family of 

the Chen dynasty, and the social status of her family among the aristocrats in the early 

Tang was arguably ambiguous. In the epitaph of Chen Zhao, her deeds—particularly 

marrying off her younger sisters and saving her older brother from execution—were 

accentuated and interpreted as confirmation of her uncles’ prediction: this girl “is 

bound to honor our family.” Although Chen Zhao’s case has been cited in many 

previous studies, former understanding about her story focused mostly on the surface 

narratives of the epitaph inscriptions. 

This article will answer the question about how a daughter like Chen Zhao could 

contribute to the glory of her natal family in the Tang aristocratic society. This article 

not only reconstructs how the descendants of the Chen royal family lived in the early 

Tang period and discusses their social status, but also digs out the identities of Chen 

Zhao’s two husbands and the social backgrounds of her husbands’ families by 

examining epitaph materials and a variety of documents. My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way in which Chen Zhao helped and protected her natal family was probably supported 

by her first husband,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common mode of family management—

marrying daughter into the purple and drawing support from the husband’s family. 

Furthermore, Chen Zhao’s remarriage with a person from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clans and the fine etiquette that she performed in her second husband’s family both 

aided in promoting the social status and prestige of her natal family. In other words, the 

case of Chen Zhao is a concrete evidence to show that a daughter could honor natal 

family through marriage and aristocratic cultivation in the Tang aristocratic society. 

 

Keywords: Tang dynasty, aristocracy, daughter, family pride, descendants of the 

Chen royal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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